


第一节 沿 革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四川

设劝业道，统筹农、工、商、矿事业。次

年，周善培任总办，并于劝业道下设立

通省蚕务总局，管理全省蚕丝事宜。

民国初年，随着省政府机构多次

更迭，先后设实业部、司、科、厅和建设

厅等，管理农工商各业。民国 24 年

(1935 年)，四川省政府设建设厅主管

农业和工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中

央集权的战时体制，因迁川工厂增多，

重庆市被列为行政院直属市，重庆市

的纺织工业即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直

接领导，省建设厅管理重庆市以外的

省内纺织工业。抗战胜利后，重庆市各

厂改由市政府社会局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2 年，

实行以大区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由

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所属西南人民

纺织公司、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管理

全区国营、公私合营大、中型棉毛纺织

和纺织机械企事业；西南贸易部、西南

蚕丝事业管理局管理区内全部蚕丝事

业；行署和成、渝两市管理小型地方国

营、公私合营企事业。另有一大批私营

纺织企业，由所在地、市各级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监管。

“一五”计划时期，原西南工业部

领导管理的纺织企事业改由中央人民

政府纺织工业部直接领导。同时，随着

私营纺织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重庆市

的公私合营棉纺织厂均归属纺织工业

部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领导，形成以

中央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其他地方

公私合营棉毛纺织厂、单织厂、针织厂

和新建厂等分别归属四川省工业厅和

市(地)的工业局管理。1955 年，成立

四川省手工业联社和省手工业管理局

后，手工纺织业生产合作社纳入各级

手管局的领导。至 1957 年止，纺织工

业部直接管理的棉纺锭数占全省总锭



数的 82．5 % 。

1957 年 11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命令》，扩

大地方省(市)管理工业的权限。国务

院决定将在川的 13 个中央属纺织企

业下放给省。1958 年 5 月，四川省人

民委员会决定建立轻工业厅，加强对

轻纺工业的领导，并将中央下放企业

中的 12 个厂(绵阳缫丝厂除外)和原

四川省工业厅 4 家直属纺织厂分别下

放给重庆、南充、绵阳、乐山、万县、宜

宾等市(地)管理，调动地区办纺织工

业的积极性。开始形成在中央和省的

统一计划下，由市(地)直接管理企业

的体制。1961 年，成立四川省手工业

管理厅(70 年代改名二轻工业厅)后，

集体所有制纺织企业又划归手管厅领

导。

1962 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

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经济管

理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

一级。同年 7月，将已下放至地区管的

5 个丝绸厂、1 个毛纺厂和建设中的四

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以及随后迁建

的军工特品等厂上收省管。

1970 年“文化大革命”中，批判

“条条专政”，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

合”的计划管理体制，将当时省属企业

全部下放至市(地)。经过这一反复，由

省直接管理的只有已下放给市(地)7

个企业的财权和物资权。70 年代初发

展起来的社队纺织企业，由新建立的

省社队企业局(后改名乡镇企业局)统

一管理。在省一级形成轻工、二轻、乡

镇企业的分工归口管理体制。在此期

间，重庆、成都两市于 1963～1973 年

进行工业管理改革试点，试办托拉斯，

先后成立棉纺织、针棉织、纺织机械、

棉织、丝绸等专业公司，实行行业归口

管理。

1979 年 8 月，成立四川省纺织工

业局，这是四川历史上首次建立的省

级纺织工业专管机构。纺织工业集中

的市(地)，先后建立纺织工业专管机

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1982

年 8月，成立四川省丝绸公司后，原由

省纺织工业局管理的丝绸工业，划归

丝绸公司管理。1984 年，重庆市实行

计划单列，该市纺织工业计划也同时

单列。1985 年，全省纺织工业形成纺

织、丝绸、二轻、乡镇企业和重庆市的

多头、分块的管理制度。

第二节 机 构

新中国建立后，四川纺织工业主

要行政管理机构情况如下：

一、西南大区和中央级管理机构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 1950 年 3



月，西南人民纺织公司成立。毛翼丰任

经理，刘瞻任军事代表，受西南工业部

轻工业局领导。1951 年 4 月，改组成

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纺织工业管

理局。刘瞻任副局长、党组书记。下属

6 个工厂(610、611、612、614、615、616

厂)。1953 年，西南纺管局及所属企事

业改隶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领

导，机构名称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

工业部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裴昌会

任局长，刘瞻任副局长、党组书记。局

内设计划、基建、蚕丝事业管理、劳动

工资、人事等 5 处，会计、教育 2 科，监

察、办公 2 室。行政编制 243 人。1957

年，西南纺管局直属单位有重庆 610

纺织染厂(由重庆 610 厂与重庆渝新

纺织厂合并)、合川 611 厂、重庆裕华

纺织厂、重庆沙市纱厂、重庆北碚大明

纺织染厂、成都纺织工业学校、重庆干

部学校、西南蚕丝公司、纺织工业部供

销总局西南供销分局。年底，西南纺织

工业管理局、西南供销分局机构撤销。

西南蚕丝事业管理局

(详见《四川省志·丝绸志》)

西南蚕丝公司

(详见《四川省志·丝绸志》)

二、省级机构

四川省工业厅 建国初期，重庆市

以外各地、市的少数地方国营棉纺织

厂，分别由川东、川西、川北、川南行署

的工业厅(工商厅)管理。1952 年 9

月，4 个行署撤销，成立四川省工业

厅，地方纺织工业由四川省工业厅领

导，厅内设轻工业局管理。1954 年，广

元大华纱厂、长寿纱厂、万县万新纱

厂、乐山川康毛纺织厂，先后实行公私

合营，归属为省工业厅的直属企业。

1958 年初，工业厅撤销，分为轻工业

厅、重工业厅。

四川省轻工业厅(局) 1958 年 5 月

成立四川省轻工业厅。统管全省轻、纺

工业生产、技术、业务。刘瞻任厅长、分

党组书记。厅内设计划、基建、财务、劳

动干部、供销等 5 处和纺织、造纸、食

品、日用品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等 5

局和行政办公室。编制 320 人。由原

西南纺管局、原西南蚕丝公司、原西南

造纸工业公司和原四川省工业厅轻

工、食品、手工业管理局的人员组成。

直属单位有国营绵阳缫丝厂、成都纺

织工业学校。1961 年，手工业管理局

独立，组建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局。从

此，成、渝两市外的集体所有制纺织厂

全部归四川省手管局领导。1962 年 7

月，部分企业上收省管。1963 年，省属

纺织厂有南充缫丝厂、南充第二缫丝

厂、重庆丝纺厂、阆中缫丝厂、遂宁丝

厂、绵阳丝厂、乐山丝厂、南充织绸厂、

川康毛纺厂、川棉一厂 10 家。1968 年

5 月，省轻工业厅机构撤销。从 1969

年 10 月到 1973 年初，先后成立四川

省轻化工业局革命委员会、省轻工业

局革命领导小组进行管理。1970 年，



将省属企业全部下放到地、市管理，只

留下川棉一厂的物资供应权，南充绸

厂、阆中绸厂、阆中丝绸供电厂、乐山

丝厂、川康毛纺厂等 6 个厂的财权留

省管理。1973 年 3 月，成立四川省轻

工业局，直至 1979 年 7 月。

四川省纺织工业局(厅) 1979 年 8

月成立四川省纺织工业局，行使对全

省纺织工业“规划、统筹、服务、监督”

的职能。王克任局长、党组书记。设计

划财务、基本建设、生产技术、人事劳

动、科教、供销、企业管理 7 处，1 个行

政办公室。行政编制 160 人。1982 年

8 月，局下属的蚕丝绸工业公司的人

员和分管业务，划交新组建的四川省

丝绸公司。1983 年 4 月，四川省纺织

工业局改名四川省纺织工业厅。费德

政任厅长、党组书记。厅内机构调整为

计划财务、科技、规划建设、人事劳动、

政工 5 处，办公室、调研室和纪律检查

组。行政编制 70 人。1985 年，厅直属

单位有成都纺织专科学校、成都纺织

工业学校、四川省纺织工业厅干部学

校、四川省纺织工业供销公司、省纺织

工业机械器材工业公司、省纺织工业

厅进出口公司、省纺织工业研究所、省

纺织工业设计院、省纺织工业厅科技

情报中心站、省纺织新品种试验室。

1985 年，全省共有 8 个市和地区

级纺织工业局(公司)，2 个地辖市纺

织工业局(公司)。全省市、地区级的直

属纺织企业共计 158 家。其产值占全

省总产值的比重为 68．86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经济成分

民国以前，四川手工纺织业以农

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和

城乡个体(机户、作坊)经济成分为主

体；还有少数官办手工业工场，和官办

的劝工局(工艺局、贫民、民生)等手工

业工场。19 世纪 90 年代重庆开埠后，

万县出现私人资本的棉织手工工场。

纺织工业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

阶段。经过近 40 年发展，到 20 世纪

30 年代，形成以手工棉织工场和动力

机器缫丝厂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

抗日战争爆发前，全省民营纺织工厂

(工场) 已达 160 余 家。民国 26 年

(1937 年)5 月，四川省建设厅与各民

营厂合营，成立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

司，这是纺织工业首家官商合办的股

份制企业。

抗日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经济有

新的发展。四川官僚资本和官商合办

企业有军政部重庆军纺一、二厂，重庆

染整厂、河南郑州豫丰和记纱厂重庆

分厂、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

国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都是具有相

当规模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使用动力

机器的民营纺织企业有 20 多家。其中

裕华纺织渝厂、蓉厂，申新纺织渝厂、

蓉厂，重庆大明纺织染厂、广元大华纱

厂、乐山美亚织绸厂等也是国内拥有

较强实力的私人资本集团(公司)在川

的企业。在此期间，手工纺织业的个体

经济也有发展，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

四川省工业合作委员会组织了一批纺

纱、织布、毛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它

们主要集中在成都、灌县、三台、遂宁

一带。抗战胜利后，大批生产合作社解

散。国民政府于民国 37 年 1 月，将军

政部重庆军纺厂出售给汉口申新第四

公司，工厂转为民营，改名重庆渝新纺

织厂。

1949 年，全省动力机器纺织工业



中，官僚资本、官商合办企业有棉纺锭

82340 枚，占全省总锭数的 38．08 % ；

毛纺锭 8740 枚，占 全 省 总 锭 数的

89．57 % ；缫丝机绪数占缫丝总绪数的

80 % 。民营企业近 40 家中，共拥有棉

纺纱锭 133864 枚，占全省总锭数的

61．92 % ；毛纺锭 1040 枚，占全省毛纺

总锭数的 10．83 % 。当时主要的企业

集团和公司有：

重庆豫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抗战

初期迁川的河南郑州豫丰和记纱厂，

民国 36 年在重庆改组成立豫丰纺织

公司。同年 11 月，资产总额法币 98 亿

元，每 股 3 万 元。中 国 银 行 股 占

95．81 % 。公司有重庆纱厂、合川纱厂、

贵阳纱厂、重庆豫丰纺织机器厂 4 个

生产单位。棉纺锭 76020 枚，占全省总

锭数的 35．4 % 。纺织机器厂拥有年可

造配 5000 锭棉纺全程设备的能力。该

公司在省内棉纺织业中处于垄断地

位。总经理束云章、经理潘仰山、副经

理毛翼丰。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见《四川省志·丝绸志》

重庆中国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抗战

初期，上海章华毛纺织厂资本家刘鸿

生以内迁的毛纺设备，和宋子良、翁文

灏、杜月笙、中央信托局、交通银行、资

源委员会等合资开办的官商合营企

业。民国 28 年末有资本 400 万元，共

4 万股，每股 100 元。其中官僚资本股

占 41．5 % ，私人资本股占 58．5 % 。其

制造厂有毛纺锭 6520 枚，占全省总锭

数的 67．5 % ，是省内最大的毛纺织

厂，全国大型毛纺织企业之一。董事长

宋子良、总经理刘鸿生、经理徐谟君。

民国 36 年，刘鸿生辞去总经理职务，

由徐谟君继任。

裕华、大兴、大华纺织公司 民国 8

年，资本家徐荣廷、张松樵、苏汰余、黄

师让、姚玉堂等在武昌组成裕华纺织

公司。抗战初期迁来重庆，设重庆裕华

纺织厂、成都裕华纺织厂。由裕华公司

与大兴公司合办的武汉大华纺织公

司，于民国 25 年在西安设大华公司秦

厂。民国 29 年，秦厂又将部分设备迁

川，在广元县设大华分厂。民国 36 年

7 月，裕华、大兴、大华 3 家纺织公司

联合组成汉口裕大华公司，成为国内

纺织资本集团之一。苏汰余任董事长、

石凤翔任总经理。该公司设联合总管

理处。民国 37 年后，黄师让继任董事

长。5 月，总管理处迁渝办公。裕大华

纺织公司在川的裕华渝厂、裕华蓉厂、

广元大华纱厂，共有纺锭 53810 枚，占

全省总锭数的 25 % ，仅次于重庆豫丰

纺织公司的规模。

申新第四纺织公司 是无锡资本家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中国最大

纺织资本集团——申新纺织无限总公

司所属汉口的一个公司。申四公司在

川有申新重庆分厂、成都分厂、重庆渝

新纺织厂、万县万成织布厂等 4 家。共

有棉纺纱锭(包括少数麻纺锭)37925



枚，为省内大型企业之一。经理李国

伟。

川康毛纺织有限公司 由资本家黄

朗斎，大华纱厂股东苏汰余、张松樵、

黄师让和蜀华公司盛绍章，聚兴城银

行成都分行黄墨涵、陈梓材等人筹资

兴办。厂址乐山五通桥。杨粲三、苏汰

余、陈梓材先后任董事长。总经理盛绍

章。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

一、军、政接管

四川解放后，1949 年底至 1950

年初，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政机

关接管了四川省内的官僚资本企(事)

业单位和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官僚资本

股。接管的情况是重庆市军管会接管

豫丰纺织公司和所属重庆纱厂、合川

纱厂、豫丰纺织机器厂、中国纺织企业

建设公司渝江纱厂、重庆中国毛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厂。成都市军管会

接管成都中和纱厂。西南军区后勤部

军需部接管国民政府国防部经理署所

属重庆制呢分厂、重庆染整分厂、重庆

南岸被服厂、重庆西南麻织公司所属

布(染)厂。

政府接管和监督管理的情况是乐

山地区专员公署接管乐山蚕丝实验所

和乐山华新丝厂的官僚资本股份。西

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领导监理官商合

办四川丝业公司及所属丝厂、蚕种制

造场和丝业公司投资的工厂等，向公

司及所属单位派驻监理人员。

军政接管的企业，其资产产权全

部转为国有的，有重庆制呢分厂、重庆

染整分厂、南岸被服厂、成都中和纱厂

等，定为国营企业。资产产权大部分转

为公股，但还保留有少部分私人股的，

如豫丰纺织公司、中国纺织企业建设

公司、四川丝业公司等，视作国营企业

管理，财务分配上按公私合营企业的

办法处理。其公股股权属中央财政部，

由财政部委托交通银行统一管理。

军政接管工作采取自上而下、按

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受的方法，贯彻

依靠工人、团结职员、调查研究、逐步

改造的方针，对企业人员实行“原职、

原薪、原制度”，从而顺利完成了任务。

由军管会及军队接管的企业，除重庆

染整厂由西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直接

领导外，其余各厂于 1950～1952 年分

别移交政府管理。接管后，在企业内进

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工人阶

级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将官僚资

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企业，官商合办企业转变为公私合

营企业。1952 年，公私合营豫丰纺织



公司占 97．46 % 的中国银行股被确认

为公股。

二、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改造过程：1950～ 1956 年，私营

企业逐步走上从初级到高级形式(主

要是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1950 年，对私营棉纺织、丝绸企业实

行加工代纺、代缫、代织；对针织复制

和毛纺织产品实行产品收购。1951 年

1 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

定》后，由国营花纱布公司对棉纺织、

针织复制产品全面实行加工订货、统

购统销；同年 10 月，私营丝绸业的原

料供应由公私合营四川丝业公司统筹

安排。至此，全省私营纺织企业纳入了

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1951～1953

年，部分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

时期，主要是在“镇反”运动中没收了

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股本；将“五反”、

“三反”运动中退补赃款部分转为公

股；对一批规模过小、设备简陋、难予

独立经营的小厂，采取公、私企业调整

合并办法，将 38 家工厂合并组成 13

家公私合营企业。1954～1955 年，为

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时期。重点是

一批骨干企业单个实行公私合营。

1954 年，首家实行公私合营的是重庆

裕华纺织厂。随之有重庆渝新纺织厂、

重庆沙市纱厂、广元大华纱厂、成都申

新纺织厂、成都裕华纺织厂、重庆大明

纺织染厂、长寿秦安纱厂、新友纱厂、

万县万新纱厂、乐山川康毛纺织厂、乐

山美亚织绸厂和练染厂等先后实行公

私合营。1956 年，进入全行业公私合

营。全省计有 149 家私营小型棉织、针

织、印染手工业工厂(场)和 40 家丝绸

厂(组)实现公私合营。至此，全面完成

对私营纺织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遵循

的政策措施：在实行公私合营过程中，

按经济合理原则，对企业进行调整改

组。1958 年，全省 23 家动力机器棉纺

织厂合并组成 9 家棉纺织厂；140 余

家棉织、针织、印染厂迁并为 16 家公

私合营企业。

企业公私合营时，政府派公方代

表进厂直接领导。对原任工厂(公司)

正副厂长(经理)、办事处主任、科长、

车间主任等职的人员，量才录用，合理

安排。重庆沙市纱厂肖松立、成都裕华

纺织厂黄鱼门、成都纺织厂黄朗斎、广

元大华纱厂苏先劫等，继续任厂长(经

理)。原有 46 名副厂长(副经理)仍安

排担任副厂长(副经理)、总工程师等

职。有一批资方人员和私营手工工场

业主则安排在技术、供销等科室和车

间担任管理工作。在公私合营过程中，

由公私方代表，共同组织力量，进行清

估资产，核定股本。当时全省棉毛动力

机器纺织厂资本总额共计 5360 万元。

其中，公股占 57．90 % 、私股 32．55 % 、

公私合营股 3．94 % 。企业公私合营后

(包括由军、政接管定性为公私合营经



济的企业)，其收益分配实行所得税、

公积金、企业奖励基金、股东股红息的

“四马分肥”政策。各厂提取的公积金

一般达到利润总额的 30 % ，工厂利用

公积金扩建布机，增加印染能力、缫丝

能力和厂房改造等。股东股红息在利

润中所占比重由合营前的百分之几到

百分 之十几，提高 到 20 % ～ 23 % 。

1956 年 7 月起，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

股息改为定息赎买，无论企业盈亏，按

核定的私股 5 % 发给。直至 1966 年取

消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终转变为全

民所有制企业。

三、个体手工业合作化

1950 年，全省手工棉纺织从业人

员 16 万人，个体手工业者占 85 % ，分

布较广，以产棉区为主。约有 70 % 的

从业人员分散在乡村。麻织业全部是

个体(机户)手工业生产。1950 年，成

都、重庆等地部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

成立生产合作社，实行生产自救。少数

机户组成供销合作社进行 联合经营。

1951 年，随着实行棉纱统购统销，在

手工业集中的城市开始有计划地组织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合

作化进入重点示范、摸索前进的阶段。

1952 年底，全省已组织起来的棉织手

工业合作社达 36 个，社员 1872 人，占

全省手工各业已组织起来社员人数的

21．66 % 。隆昌县组织起多家夏布生产

合作社。1954 年，手工业合作化的步

伐加快，已经组织起来的加工组、供销

联营社(组)，由合作组织的低级形式

向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发展。当

年底，棉织、针织业加入合作社(组)的

人数增至 4300 余人。1955 年下半年

至 1956 年，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已

组织起来的棉织、针织合作社(组)500

多个，社员 35600 余人。丝织业、夏布

业有 5000 余人加入手工生产合作社

(组)。1957 年底，95 % 的个体手工业

者已组织起来，总计入社人数达到 7

万余人，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当

年，全省集体所有制棉、麻、针织业的

产值达到 1．09 亿元，占全省纺织工业

总产值的 23．24 % 。

但是，合作化高潮中，由于要求过

急，盲目并社并组，对棉织品过分强调

集中统一安排生产，曾挤掉不少花色

品种和市场需要的小商品。成都市生

产棉布原有 100 多个品种，1956 年只

安排 7 种。重庆市的棉织品由原来的

几十个品种，减少到只有白坯布和方

格花布。有名的提花毛巾和线毯一时

绝迹。以棉布品种花色规格多样闻名

的遂宁棉织业，由原有 500 多种减少

至 4 种。1958 年“大跃进”中，手工业

生产合作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厂(社)

过渡。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已过渡为

全民所有制的厂(社)又全部退回集体

所有制经济。

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 1985 年，

纺织工业一直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



体所有制企业并存的公有制经济。60

～70 年代出现城镇街道工业和农村

乡(社)集体所有制企业，80 年代出现

全民、集体合营等经济类型。1985 年，

全省纺织工业全民所有制企业 179

家，其产值占全省总产值的 74．49 % ；

集体所有制企业 768 家，产值比重为

24．43 %；全民、集体合营企业 8 家，产

值比重为 1．04 % 。



第一节 中长期规划

中长期规划为发展战略计划。以

行政区域为单位编制纺织工业发展的

中长期规划，是在建国后开始的。从

“一五”到“六五”计划时期，四川纺织

工业多次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

内容主要是增加生产能力，扩大再生

产，包括发展目标(生产水平、产品结

构)、新建扩建项目、投资总额及其结

构、工厂布局、原料供应及协作配套、

市场销向及消费水平、产品自给程度

等。它是一种指导性计划，在执行中，

随着情况的变化经常在修改、调整。

1951 年，西南人民纺织公司根据

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西南财委)

的安排，开始试编 1951～ 1953 年计

划。1952 年，在西南财委和纺织工业

部的布置下进行编制第一个五年发展

计划。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为在成都

东郊新建 1 个 40 万棉纺锭规模的纺

织染联合工厂，下设 5 个棉纺织厂、1

个印染厂。由于四川棉花不足和宝成

铁路尚未通车等原因，纺织工业部到

1956 年才批准建设四川第一棉纺织

印染厂(10 万枚棉纺锭、3000 台织机、

8000 万米印染能力)。在这一时期，西

南纺管局修改了计划，决定在“一五”

计划期内转向以老厂改造为重点，针

对四川棉纺厂规模过小、布点分散、纺

织染能力不平衡等特点，进行调整、改

组、迁并、改造，在重庆扩建织染能力。

川西工业厅于 1951 年计划筹建的川

西针织厂，因原料与市场问题，一再压

缩规模。“一五”计划执行结果是增加

棉纺锭 8000 枚、自动织机从无到有新

增 2108 台、染色能力 4000 万米、缫丝

机 1．64 万绪。列入国家计划内的项目

实际完成总投资 5420 万元，工业总产

值平均每年递增 6．3% 。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 1957 年开



始编制的。当年，棉花收购量达到 130

万担，可供机纺棉 80 万担，不足部分，

可从陕西、湖北调入。据此，纺织部决

定将四川列为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但

是，在“大跃进”浮夸风影响下，计划指

标多次修改，一次比一次增加。1959

年 12 月 6 日，四川省轻工业厅召开的

各地、市、州轻工业局局长会议，制定

通过《1959～1968 年十年发展规划》，

确定棉纱指标 1962 年达到 100 万件，

1964 年 140 万件，1968 年 260 万件。

并在 1958～1960 年三年规划中，除建

设川棉一厂外，还规划在成都、遂宁、

简阳、德阳、内江、达县等地新建一批

棉纺织厂。总规模为棉纺锭 50 万枚、

织机 1．75 万台，新增加缫丝能力 2 万

绪、毛纺锭 1．3 万枚；规划新建重庆、

温江麻纺(苎麻)厂，简阳、温江麻袋厂

等。为了与棉毛丝麻加工工业的发展

相配套，在遂宁筹建遂宁纺织机械厂，

设计能力为年产棉纺锭 20 万枚、织机

8000 台的全程设备；在简阳筹建纺织

通用机械厂，年产毛纺设备 3800 吨、

缫丝设备 4400 吨、棉纺设备 3000 吨、

标准件 700 吨、专用电动机、丁氰橡胶

制品等；在灌县筹建四川纺织器材厂，

规模可供 70 万纱锭、2 万台布机，以

及毛麻丝行业所需的部分木质与金属

器材。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在 1960

年棉花大减产后，不得不全面调整修

改。“二五”计划时期，国家计划内固定

资产投资实际完成 8831 万元，新建川

棉一厂，遂宁、内江、通川(达县)棉纺

厂，新增棉纺锭 12．7 万枚、织机 2600

台。新增缫丝能力 1．96 万绪。另外新

建重庆苎麻纺织厂 2000 锭，扩改建重

庆针织内衣厂，成都针织内衣厂、毛巾

床单厂、织袜厂等。“二五”计划时期，

工业总产值负增长，平均每年递减

6．3 % 。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三年调整时

期编制的。经过三年调整，棉花生产有

了大幅度的增长。1965 年，棉花收购

量达到 213 万担，1966 年达到 314 万

担。四川大三线建设已经全面展开。为

了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规划在产棉区新扩建一批棉纺厂；从

沿海地区内迁 17 个纺机制造厂、器材

厂和军工特种用品厂。1965～1966

年，批准新建、改建的项目有内江、达

县、遂宁、三台、射洪、南充、温江等 7

个棉纺织厂，和扩建一批老棉纺织厂；

新建南充绢纺厂、资中纺机厂，成为建

国后批准建设项目最多的时期之一。

但时值“文革”期间，派性干扰。三线建

设全面开展后，资金、“三材”、劳动力

严重不足，基建进度很慢。规划内迁的

17 个厂，只批准内迁阆中绸厂和重庆

合成纤维厂。“三五”计划时期列入国

家计划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

1．14 亿元，新建棉纺厂都没有竣工，

仅新增棉纺锭 7．69 万枚、织机 4969

台，缫丝能力 2．84 万绪，工业总产值

平均每年递增 5．5 % 。并在达县、内



江、遂宁、温江、南充、三台等产棉区布

点，形成棉纺织基地雏形。

第四个五年计划编制时，时值“文

革”动乱，没有编制“四五”发展规划。

当时四川轻纺工业生产很不正常，市

场 上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大量从省外

调入。1970 年四川调入商品 26．3 亿

元，其中纺织品居首位。1972 年，根据

国家计委关于三线地区轻工日用品争

取短期内基本自给的指示精神，省轻

工局编制《1972～ 1975 年的发展规

划》，其主要内容以“三五”计划时期新

上马的一批棉纺厂的续建工程为重

点，要求迅速形成生产能力，早日投

产；对市场上紧缺的日用小商品如毛

巾、床单、针织内衣、袜子、线等，要求

安排填平补齐的小项目。由于四川省

的财力、物力、人力十分困难，基建用

的“三材”、配套设备、劳动力等都不能

满足需要，使工程进度缓慢。这一时

期，中央计划安排的四川维尼纶工程

开始建设。该工程是建国后四川纺织

工业中最大的一项重点工程，资金、

“三材”、设备都由中央保证供应。“四

五”计划执行结果是完成国家计划内

固定资产投资 4．91 亿元，其中中央直

供项目川维厂 3．768 亿元、地方项目

1．14 亿元，新增棉纺锭 14 万枚、织机

5500 台(都属“三五”时期结转工程)，

新增缫丝能力 4．5 万绪、绢纺锭 5200

枚，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9．7 % 。

第五个五年计划是继“四五”计

划，为争取轻纺产品自给而编制的。规

划 前三年主要目标是将 已安装的

63．5 万枚棉纺锭、1．77 万台织机开齐

开好，亟需解决劳动力、电力、更新用

的马达、维修钢材、备品配件等问题；

后两年主要解决因单织、针复制业通

过更新改造，生产能力增加，产生的棉

纱供应不足的矛盾。从 1978 年到 80

年代初期，扩建淮口帆布厂和南充、达

县、广元棉纺织厂等共 7 万多枚棉纺

锭，使棉纱与织造后加工能力达到平

衡。“五五”计划执行结果是完成国家

计划内固定资产投资 7．49 亿元，其中

中央直供项目川维厂续建工程 5．63

亿元、地方项目 1．28 亿元，新增维尼

纶抽丝能力 4．2 万吨、缫丝 10 万绪、

绸机 2025 台、棉纺锭 8．38 万枚、织机

3923 台；扩建康定毛纺厂、重庆毛纺

厂等，新增毛纺锭 1470 枚。“五五”计

划时期，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3．8 % 。

第六个五年计划是在改革开放的

形势下编制的。当时，原料比较充裕；

国内市场繁荣，纺织品需求量大幅度

增长，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国家对轻纺

工业实行“六优先”政策。企业扩大自

主权后，可以实行多种渠道筹集资金，

有了一些自我发展、完善的机制和活

力。“六五”规划的目标是棉纺织业扩

建、改建 14 个老厂，新建成都(双流)

化纤纺织厂，阆中、自贡、长寿、涪陵等

5 个棉纺织厂，共新增棉纺锭 53 万



枚、织机 10 万台；改造与新建 6 个棉

印染厂，新增印染能力 6500 万米；扩

建改造色织大整理线 3500 万米，新增

毛纺锭 2 万枚，苎麻长纺锭 1．56 万

枚，新增涤纶长丝 2000 吨。1981 年

后，纺织品出现全国性的供过于求的

现象，1982 年，纺织工业部提出纺织

工业实行转轨变型的发展方针。原订

的四川纺织工业“六五”发展计划也相

应作了调整，棉纺织业从增加棉纺锭

数量转到以发展棉化纤产品与出口产

品为中心上来，重点增加中长纺锭、精

梳机、阔幅织机；印染业重点增加后整

理能力；增加涤纶长丝与粘胶长丝与

毛麻纺织业的投入，并相应增加针织

经编与纬编大圆机的建设项目。“六

五”计划时期，国家计划内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11 亿元，新增棉纺锭 26．5 万

枚、织机 5134 台、印染后整理能力

1．5 亿米、缫丝 2．95 万绪、绸机 1258

台(不含社队企业)、毛纺锭 6794 枚、

苎麻长纺锭 1．77 万枚、麻袋织机 378

台。在建的还有成都和广汉涤纶厂、宜

宾化纤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0．4 % 。

四川纺织工业经过六个五年计划

的建设发展，由国家计划安排的建设

项目，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6．5 亿

元。在国家计划外，依靠地方财力、企

业留成资金、专项贷(拨)款，发展了一

批小棉纺厂、小单织厂、小针织厂、小

染厂、小复制厂、小丝厂、小绸厂、纺机

厂、器材厂。建国后，国家计划外固定

资产投资共完成 7．16 亿元。全省全部

独立核算纺织企业一共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33．7 亿元，占全省全部独立核算

企业总投资的 5．83 % 。到 1985 年，已

建成一个门类齐全、内部结构比较协

调配套的产业。生产能力达到化纤

2．7 万吨、棉纺锭 98．5 万枚、毛纺锭

1．64 万枚、缫丝能力 40 万绪、苎麻纺

锭 2．6 万枚；纺织工业布局形成了两

点(成都、重庆)、四片(内江、南充、达

县、绵阳)的格局，建成成都、重庆、达

县、南充、遂宁、绵阳、乐山、万县等 8

个纺织工业基地。

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分配，

按行业分，棉纺织业居首位，1949～

1985 年共投资 116605 万元，占纺织

总 投资的 34．6 % ；化 纤 业次之，共

105871 万元，占 30．8 % ；丝绢纺织业

63867 万元，占 19 % ；针织业 21874 万

元，占 6．5 % ；毛纺织业 14785 万元，

占 4．4 % ；麻 纺 织 业 9607 万 元，占

2．9 % ；纺机业 6141 万元，占 1．8 % 。



第二节 年度综合计划

一、计划体制

年度综合计划属指令性计划。

1950 年 9 月，西南人民纺织公司，根

据纺织工业部统一布置，开始编制

1951 年公营棉纺厂的生产、劳动、财

务、成本、基本建设计划。1950～1957

年，纺织工业实行以“条条”为主(即以

纺织工业部、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为

主的管理体制)的计划体制。当时在川

中央纺织企业产值占 80 % 以上，其生

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由纺织工业部

统一安排，西南纺管局具体分配下达

企业。基本建设限额以上项目(“一五”

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在 500 万元

新人民币 以上的项目为限额以上项

目。相当于以后的大中型项目。)如绵

阳丝厂、610 厂织布工场，由纺织部审

查报国家计委批准；限额以下项目，如

610 厂印染工场 ，裕华、渝新纺织厂

的扩建布机工程，由纺织部审批。地方

纺织企业产值不到 20 % ，其生产、基

建计划由地方工业部安排，通过西南

地方工业局，下达到四川省工业厅、重

庆市工业局，再分配到企业。

1958 年，纺织工业部在川中央企

业全部下放给四川后，扩大了地方的

计划管理权限，实行统一汁划、分级管

理、“块块”为主(纺织工业部的任务是

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

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的计划管

理体制。四川纺织工业的生产、基建计

划，由国家计委下达给四川省计委；纺

织部同时通知四川省轻工业厅。四川

省轻工业厅在省计委领导下编制全省

分地区、企业的计划。经省计委批准，

由省计委下达给地市计委，同时省轻

工业厅通知有关地市轻工局和直属企

业。

1958～1959 年，国家计委、纺织

部对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限下放过

多，出现盲目建设的混乱现象。如遂

宁、简阳等纺机厂，都是大中型项目，

未经国家计委批准，就仓促上马，不久

停建。生产计划出现指标层层加码，致

使原材燃料、电力供应紧张。

1960 年，重新收回基本建设项目

审批权限，实行以中央和省一级为主

的计划管理体制。纺织部对化纤、棉

纺、毛纺三个行业的生产和基建计划

进行重点控制。3 万锭(含 3 万锭)以

上的棉纺厂、化纤厂、毛纺厂都由国家

计委审批。这种计划体制一直延续到

1978 年。

1978 年 4 月，国家计委规定基本

建设 3 万锭(含 3 万锭)以 下的棉纺

厂、3000 ～ 6000 吨以 下的化纤 厂、



5000 锭以下的毛麻纺织厂以及 1000

万元以下的项目，审批权限下放给省

计委。1984 年 12 月 28 日，纺织工业

部将 3000 万元以下的项目审批权限

下放给省、市。1978～1985 年，四川的

基建和技改项目，除了重庆毛纺厂万

锭精纺工程由国家计委批准外，其余

小项目，都由省计委、重庆市计委批

准。同时规定生产计划改为以指导性

计划为主，原由国家计委和部管的 17

种纺织品，除保留了化纤聚合体、化

纤、棉纱为指令性计划外，其余都改为

指导性计划。省管产品计划全部改为

指导性计划。从 1984 年开始，重庆市

计划单列后，该地区的一切生产、基建

计划均单列。

二、计划种类

产品产量计划：三年恢复时期，纺

织部管的计划产品只有棉纱一种。“一

五”计划时期，计划产品有棉纱、棉布、

印染布、丝、呢绒等。随着生产发展，品

种增多，列为国家计划的产品逐渐增

加，到 80 年代初列入国家计划的有

10 种(化纤单体、化纤、棉纱、棉布、呢

绒、毛线、麻袋、丝、丝织品、纺机等)；

列为纺织部部管计划产品 7 种(涤纶

混纺布、印染布、针棉织品用纱、化纤

长丝针织品、毛毯、苎麻布、纺织器材

等)；列为省管计划产品有 8 种(棉毛

衫裤、汗衫背心、卫生衫裤、袜子、毛

巾、床单、绢丝、棉球等)。1985 年实行

计划体制改革，除化纤单体、化纤、棉

纱外，其余都改为指导性计划。

物资供应计划：化纤、棉花、羊毛

的供应计划，属中央计划，由国家计委

统一平衡、统一分配。其中棉花由全国

供销总社与纺织部平衡计划后下达给

省，由省供销社棉麻公司根据棉纺企

业生产计划调拨供应棉花。羊毛、化

纤，由纺织部负责分配到四川纺织(轻

工)厅(局)，再分配到企业。进口的棉

花、羊毛、化纤与进口染化料由纺织部

分配给省纺织(轻工)厅。苎麻、黄洋麻

供应计划属省计划，由省计委平衡后，

由省棉麻公司按计划供应。能源(天然

气、煤、电力)供应计划属地方计划，由

地方计委安排。

纺织机械与器材供应计划：建国

后到 70 年代，纺织专用设备供应属中

央计划，由纺织部统一分配。每年由省

纺织(轻工)厅(局)供销处向纺织部上

报申请，批准后按计划分配。纺专器材

由纺织部下达计划，省市区协作供应。

基本建设与技改计划：根据国家

计委、纺织部、省计委批准建设的工程

项目和总投资额，编制年度的进度计

划，包括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计划

(1980 年后改为贷款申请计划)、设备

与“三材”申请计划。建国后，绵阳丝

厂、川棉一厂、四川维尼纶厂属中央直

供项目，资金、设备、“三材”统一由纺

织部直供。其余项目，除专用设备由纺

织部分配外，“三材”、通用设备由地方



供应。

劳动工资计划：“一五”计划时期，

西南纺管局所属企业的劳动工资计划

由纺织工业部审批。1958 年后，全部

纺织工业企业的劳动工资计划，属省

劳动厅(局)审批，包括职工人数、新招

收职工指标、工资总额、工资与奖金标

准、工资制度、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

70 年代，由于商品粮供应不足，对企

业招工指标，特别是向农村招工，控制

十分严格，因此一度出现新建企业劳

动力不足，影响生产发展的现象。

成本财务计划：“一五”计划时期，

西南纺管局对所属各厂管得很细，编

制分企业的年季成本财务计划，包括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 利润、 上缴

利润、 税金等 。1958 年后逐渐简

化。“文革”后只下利润计划。80 年代

实行利改税后，纺织厅(局)不再对企

业下达具体计划指标。

三、计划的平衡

产供销计划平衡：化纤、棉纱、毛

纺的产供销计划由全国平衡。每年由

国家计委牵头，纺织部、供销社、商业

部、外贸部进行综合平衡计划后，由国

家计委统一下达计划。四川的化纤、棉

花、羊毛资源不能自给，棉花要靠纺织

部、供销总社分配调入。四川人口占全

国 1／10，纺织部对四川棉纱生产计划

与棉花供应计划，一直控制在全国生

产量与供应量的 4 % 左右安排，市场

销售棉纺织产品的不足部分，由商业

部按计划调入。四川羊毛由外贸部、纺

织部下达供应计划，化纤由纺织部下

达分配计划。四川省计委根据国家计

委和有关部下达的化纤、棉纱、毛纺计

划与省纺织(轻工)厅(局)、供销社、商

业厅、外贸局、二轻厅(手管局)进行产

供销计划衔接平衡后，分别向所属地

市轻纺局与企业下达。麻纺织的产供

销计划由省计委平衡。产供销计划平

衡中，在 50 年代由于对农业生产规律

认识不够，计划安排时满打满算，不留

余地，致使 1954、1956、1958、1959 年

因农业丰收，各棉纺厂加班加点，突击

生产；1955、1957 年因棉花减产，又部

分停产。特别是 1960 年后，棉花大减

产，造成 1961～1963 年一半棉纺锭停

产。三年调整后，贯彻“统筹兼顾，全面

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原则安排

计划。另外，还安排部分棉花进口，作

为调剂补充，从而使计划安排渐趋正

常。

纺织染计划平衡：1962 年前，棉

纱、坯布收购调拨供应，由国营商业花

纱布公司(后改为纺织品公司、百货公

司)负责。1962 年起，纺织工业系统内

部的针织、复制、单织厂用纱与印染用

坯布，实行同一区域工业内部直接调

拨。1974 年实行全省工业内调。为加

强纺织染、针织、复制之间生产供应平

衡，每季由省轻工局〔后改为纺织厅

(局)〕、省百货公司、省二轻厅、各棉纺



织厂、印染厂、商业二级站等参加召开

一次纱布平衡会，编制季度纱布生产、

收购、调拨平衡计划。省百货公司还每

年召开两次规模很大的针棉制品选样

定货会，由商业二、三级站，棉纺织、针

织复制厂参加，使产销两家直接见面，

签订花色品种合同，以补充计划调节

之不足。1984 年取消纱布统购统销，

商业退出纱布季度计划平衡。省纺织

厅只编制工业内部的纱布生产、调拨

平衡计划。

四、计划的检查与调度

“一五”计划时期，强调“计划就是

法律”。各级党委对计划执行情况十分

重视，要求企业按月、按旬，甚至按日

均衡完成计划。从西南纺管局到企业，

都建立了统计、调度检查制度，按旬按

月检查计划完成情况。1958～1960 年

“大跃进”时期，产供销计划严重失调。

特别是强调保“钢铁元帅”升帐，轻纺

让路后，纺织生产需要的原材料、电

力、煤炭、交通运输与基本建设的钢

材、水泥、木材等都不能按计划需 要

保证供应。甚至连中央纺织部直供川

棉一厂基建用钢材、水泥、木材等，也

被调走。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到

1961 年后才结束。

三年调整时期，贯彻《国营工业企

业工作条例(草案)》，企业实行“五

定”。① 生产秩序渐趋正常。1966 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生产不正常。特

别是地处大中城市的国营大中型企

业，如川棉一厂，达县、内江和重庆的

一、二、三棉纺厂等，长期处于瘫痪状

态，完不成计划。1969 年 12月 25 日，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党

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

告》批示后，生产开始回升，但仍不稳

定。1974 年反“复旧”后，生产又下降。

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

以整顿为纲，生产全面回升。1976 年，

因“批邓”，生产再次下降。粉碎“四人

帮”后，企业进行整顿，生产回升。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轻纺工业实行

“六优先”政策，计划执行情况进入正

常，出现持续增长的好形势。

① 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

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







从重庆开埠到抗日战争爆发前，

四川近代机器纺织工业尚处在萌芽时

期，只有少量的机器缫丝厂和个别的

机器单织厂。当时，从原料采购到产品

的销售，流通渠道少，流通的范围、区

域小，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发达。当

时的经营方式是自由贸易、自由议价。

抗日战争开始后，大后方物资供应紧

缺，民国 27 年(1938 年)1 月，国民政

府实行战时管理体制，对花、纱、布和

生丝、羊毛、麻袋等实行统购统销。建

国后，为克服纺织品供应不足的困难，

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保障供应，对花、

纱、布(含棉针织品)实行统购统销，对

茧、丝、绸、羊毛、毛纺织品、黄洋麻、苎

麻与麻纺织品实行统一收购与包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渐向

市场经济过渡，统购统销政策逐渐取

消。

第一节 花、纱、布的统购统销

抗 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花、纱、布

供应紧缺，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

奇、哄抬物价。花、纱、布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重要物资，为保障大后方军需民

用，民国 28 年 12 月，国民政府经济部

成立平价购销处，民国 29 年 3 月开始

实行限价政策，收效甚微，黑市依然猖

獗，棉纱价格继续猛涨。民国 31 年 2

月 14 日，经济部公布《统筹棉纱平价

供销办法》，重庆市的豫丰(包括合川

支厂)、裕华、申新、沙市纱厂的棉纱由

农本局平价征购，纱厂不得自销；对单



织厂、针织、复制厂的用纱，由农本局

统一分配供给。当年川、陕棉花大幅度

减产，新花上市后，实行统筹管制。10

月 31 日，经济部修正公布《统筹棉花

管制运销办法》，规定在陕西的关中

区、宝鸡以及嘉陵江沿岸、川陕公路沿

线为陕棉运销管制区；在管制区内购

买、运输棉花，必须由物资局核发“许

可证”，并由物资局规定统一价格。纱

厂购买棉花未超过一年需用量的，一

律委托物资局农本局代购。秋后花、

纱、布价格猛涨，物资局已无法控制。

国民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对花、纱、布的

统制，于民国 32 年 2月成立财政部花

纱布管制局。同年 5月对西北区的广

元大华纱厂实行“以花易纱”办法；9

月对重庆豫丰(含合川支厂)、裕华、申

新、沙市纱厂实行“以花易纱”办法，并

对纱厂的库存棉花征购。花纱布管制

局在重庆、成都、三台、遂宁、宜宾等地

设办事处，采用“以花易纱”办法收购

手工土纱。对单织厂、针织厂、复制厂

的用纱，由当地花纱布管制局办事处

供给，加工代织，实行“以纱控布”。至

此花纱布管制局达到了“以花控纱，以

纱控布”全面管制的目的，对打击投机

倒把、保障军需民用起了一定作用。但

由于官员腐败，徇私枉法，没有完全收

到预期效果。民国 34 年 11 月，花、纱、

布统购统销取消。

建国初，四川棉纺厂面临棉花供

应不足与资金短缺的困难，人民政府

为扶持棉纺厂恢复生产，于 1950 年 3

月由中国花纱布总公司西南区公司对

军事接管的重庆豫丰公司所属豫丰纱

厂、合川纱厂，中国纺织企业建设公司

渝江纱厂实行加工代纺。以后，其他棉

纺厂也先后与当地花纱布公司实行加

工代纺，针织、复制厂则由百货公司加

工订货。通过国营商业的加工订货，控

制了 1950 年上半年一度出现的纱布

价格波动，稳定了市场，保障了供给。

1951 年 1 月 4 日，中财委发布

《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公、私营纺织

厂的棉纱、棉布停止在市场出售，由国

营花纱布公司统购。1954 年 9 月 14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

购的命令》、《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

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 1954 年新

棉花上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

花统购统销。从 9月 15 日起，实行棉

布统购统销，所有棉纱、棉布一律由国

营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不得自由出

售。从此，棉花、棉纱、棉布的收购、供

应，由全国统一计划，统一平衡，统一

调拨。1960 年 8月 15 日起，由于棉花

减产，针织用纱供应紧张，棉针织品也

纳入统购统销范围。

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后，棉纺

厂用的棉花，由花纱布公司按计划供

应，1956 年改由省农产品采购厅所属

棉麻烟公司供应，1957 年改由供销社

棉麻烟公司供应(80 年代改名为棉麻

公司)。棉纺厂、织布厂、棉印染厂、针



织厂、毛巾床单厂、线带厂生产的商品

棉纱、棉白坯布、棉印染布、针织内衣、

毛巾、床单、线、带等，由当地的花纱布

公司按计划收购，工厂不能自销。1956

年，花纱布公司改为纺织品公司，1962

年改为百货公司。该公司在重庆、成都

设纺织品采购供应批发站(简称二级

站)，在遂宁设重庆分站，在内江、绵

阳、广元、达县、万县、泸州等地设百货

二级站(以经营纺织品为主，兼营百

货)。南充的纺织品则由南充地区百货

公司收购。纺织工业生产的商品棉纱、

白坯布等，一切都要通过商业收购，再

供应纺织后加工工厂，因环节过多，对

生产极为不利。为改变国营商业统得

过死的局面，1962 年 1 月起，根据商

业部《棉纱统购、棉布统购统销及主要

针织品凭票供应实施方案》的规定，四

川省纺织工业系统内部的针织、复制、

单织厂用纱实行同一区域内工业内部

直接调拨。1974 年起，纺织工业系统

内部需用的织布用纱、针织用纱和印

染坯布，在全省范围内由工业内部直

接调拨，其他工业部门所需的工业用

纱、工业生产用布、包装用布，也由工

业内调。1980 年起，二轻系统(集体所

有制的纺织企业)的织布、针织、复制

用纱也由工业内调。

1979 年，在纺织系统中的川棉一

厂、重庆印染厂、重棉二厂，内江、南

充、达县棉纺厂等进行扩大企业自主

权的试点。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

的前提下，可以接受来料加工，对商业

不收购的产品可以自销。在内销方面，

川棉厂生产的棉涤布以及其他厂生产

的化纤混纺布等开始部分自销，并打

入省外市场。1983 年第四季度，商业

实行批发体制改革试点，将四川省百

货公司所属重庆纺织品采购供应站下

放给重庆市，组建成纺织品贸易中心，

原二级站的统购统销与蓄水池的职能

同时取消。1984 年，成都、内江、达县

等地区的二级站也改成贸易中心。同

年纱、布与棉针织复制品产大于销，商

业库存大量积压，商业不愿再按计划

收购，棉纺织品统购统销取消。当年棉

花特大丰收，供过于求，12 月 28 日，

国务院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上决定，

棉花取消统购统销，改为合同订购，棉

纺厂可以到产地选购。“七五”计划时

期，由于棉花供应紧缺，又恢复统购统

销。

四川棉纺(针)织品的出口，起步

很晚。建国后，两纱(纯棉纱、涤棉纱)、

两布(纯棉布、涤棉布)是国家计划控

制的出口产品。1979 年前，四川的两

纱两布没有出口，1978 年国务院颁发

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

办法后，香港立森纺织品公司、华慧纺

织品公司来川洽谈来料加工、易货贸

易、补偿贸易业务，四川的棉纱、棉布

开始少量打入国际市场。与此同时，上

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北京服装进出

口公司来四川组织棉布、灯芯绒等出



口货源。上述这些都属计划外的出口

产品，数量很少。1986 年，四川两纱两

布才正式列入国家外贸出口计划。两

纱两布由四川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经营

直接出口。

第二节 羊毛与毛纺织品的计划收购和销售

抗日战争开始后，羊毛需求增加，

供应紧缺。为保证工业用毛需要，民国

32 年 5 月 25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

布实施《全国羊毛统购统销办法》，羊

毛运销统一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复兴

公司经营。抗战胜利后取消。1953 年，

贸易部畜产公司开始统一收购羊毛

(以后改为外贸部畜产品公司经营)。

羊毛属二类商品。四川工业用羊毛由

纺织部与外贸部衔接平衡后下达供应

计划，不足部分从西北或进口羊毛统

一调拨。1964 年实行工牧交接，工厂

到产地向供销社按计划直接收购，不

再经过产地外贸环节。1984 年后，发

生争购羊毛的“羊毛大战”，计划失控。

毛纺织品在建国初期，百货公司

仅有少量订货。1953 年 9 月起，市场

好转，百货公司对内销毛纺织品实行

计划收购。1985 年后，企业自销。出口

毛纺织品从 1954 年起，天津杂品进出

口公司(后改为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与

四川毛纺厂签订收购合同，收购毛毯、

呢绒出口。1975 年后，一部分毛纺织

品改由上海服装进出口公司出口。

1984 年后，由四川省纺织品进出口公

司经营出口。1985 年，川康毛纺织厂

还以补偿贸易方式向意大利出口兔毛

纱。

第三节 麻与麻纺织品的计划收购和销售

民国 30 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大

竹设军粮包装征购组，对苎麻、苎麻

纱、麻布(42 苎麻布)统制采购。军政

部还在隆昌、温江等地设置包装麻布

(温江为大麻布)的征购组。后因徇私

舞弊压级压价，激起民愤，不久中止。

建国后，黄麻、苎麻、大麻属二类

商品。于 1956 年开始实行统一收购。

四川的黄麻(洋麻)、苎麻、大麻自给有

余，工业用麻由省计委平衡，棉麻公司

供应，多余部分由棉麻公司调出。1985

年取消派购，改为合同收购。

苎麻纺织品大部分属外销，建国

初期由上海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收购



后出口，1966 年后改为重庆茶叶土产

进出口公司收购。1984 年后，四川省

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也开始经营出口。

苎麻布的内销部分属二类产品，数量

少，由百货公司收购。1981 年 5 月改

为选购产品，多余的企业自销。水龙

带、工业用帆线等都系工业内调。麻袋

属纺织工业部统配物资，由四川省轻

工(纺织)厅(局)供销处(公司)具体经

营。80 年代初，产大于销，改企业自

销。

第四节 化纤的计划分配

化纤属国家计划产品，由纺织工

业部内部统一分配，不经过商业、物资

部门。四川的粘胶纤维、锦纶长丝产

品，因数量很少，都是由四川省轻工

(纺织)厅(局)分配。70 年代后期，粘

胶纤维一部分由企业自销。维纶纤维

投产后，先由纺织部分配，后产大于

销，以企业自销为主。涤纶长丝 1986

年投产后，由企业自销。

四川省 1952～1 985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衣着类统计表



说明：1．资料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省财贸统计资料》(1952～1983 年)、(1978～1986 年)

2．建国后，商业统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包括衣着类、食品类、日用品类、文教用品类、书报杂

志类、医药类、燃料类、建筑材料类。衣着类中包括纺织品、服装、鞋帽。纺织品社会消费零售额

无单独统计，只能以衣着类来代表。

四川省纺织工业全部独立核算企业 1985 年出口产品外贸收购值统计表



说明：因有些小行业无出口产品，表中未列出，故全部产品销售值的母项不等于其中各小行业产品销

售值之和。



第一节 技术标准

一、天然纤维原料标准

棉花标准：建国前，无棉花检验标

准与测试仪器，收购分级主要靠手感

目测。重庆豫丰、裕华等纱厂对进厂的

棉花，用手扯棉花纤维长度、目测棉花

的成熟程度、色泽和轧工质量等，作为

配棉工艺设计的依据。1950 年新棉花

上市后，四川执行全国棉花检验会议

上制定的标准。棉花分为细绒白棉、粗

绒甲种、粗绒乙种、粗绒丙种、细绒黄

色棉五种；等级分优级、次优级，上级、

次上级，中级、次中级，下级、次下级，

平级等 9 级。含水率标准 10 % (长江

流域 11 % )，含杂 1．5 % 。1956 年改进

和提高棉花品级标准，将白棉和黄棉、

僵黄棉综合为 12 级，以“1528”为标准

级(“1”代表细绒白棉，“5”代表五级，

“28”代表纤维长度为 28／32 英寸)，一

～七级为机纺棉。1973 年 1月执行中

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商业部、轻工部、

农业部颁发的棉花新标准，以纤维成

熟度、色泽、轧工质量分 7 级，纤维长

度改为公制，分 23、25、27、29、31、33

毫米 6 个档次，标准含水 10 % ，皮辊

棉含杂标准 3 % ，以“327”(三级、纤维

长度 27 毫米)皮辊棉为标准级，一～

四级为机纺棉。

绵羊毛标准：1970 年前，国产羊

毛只有收购标准。土种毛分 5 级，皆属

异质毛；改良毛也分为 5 级。由于分类

很粗，分级不分支，优质毛与较次毛混

在一起，不仅使羊毛加工困难，而且使

优质毛不能优用，造成浪费。从 1970

年开始执行纺织部制定的羊毛工业分

级标准，使国产羊毛优质优用。1980

年，四川省试行农业部、纺织部、全国

供销总社、国家标准总局、国家物价总

局发布的《细羊毛及其改良毛》、《半细

羊毛及其改良毛》两个国家标准(试

行)。细羊毛及其改良毛分 2 等，以细



度在 60 支至 60 支以上，长度在 6～

7．9 厘米，油汗在 3 厘米以上，品质特

征为全白色的同质细羊毛者为一等。

半细羊毛及其改良毛也分为 2 等，以

细度在 46～ 58 支、长度 7～9．9 厘米，

有油汗，品质特征为白色同质半细毛

者为 一等。 1982 年 7 月，纺织部正式

发布国产细羊毛及改良毛工业分等级

部颁标准。

黄麻标准：1964 年前，四川收购

生黄麻分刀儿麻、棒捧麻 2 种，无统一

标准。1964 年，四 川省供销社将熟黄

麻分 4 等 10 级，二等二级为标准级。

分等以脱胶和强力指标来区分，分级

以纤维长度来区分。1967 年，黄麻简

化为 4 个等级。以二等为标准。洋麻标

准相同。黄麻无工业技术标准。

苎麻标准：建国后，四川省供销社

的收购标准经 5 次修改。1951～1956

年 3 次修改都以纤维长度为主，结合

考虑脱胶情况。1957 年改为 3 等 155

级，以品质定等，长度定级。1979 年 5

月 10 日，省物价委员会、省供销合作

社颁发苎麻实行新等级价格标准，将

原来的 15 个等级合并为 3 等，由原来

按品质定等、长度分级，改为以品质为

主，结合长度，合并定等，以二等品为

标准。苎麻无工业技术标准。

二、棉纱、棉布、棉印染布标准

建国前，重庆的豫丰、裕华等大纱

厂对棉纱只检验成包纱格林(120 码

的重量)、绞纱圈数(50 亨克的圈数)，

不分等级。

建国初期，西南花纱布公司与重

庆的公私营纱厂签定加工合同。为适

应加工代纺需要，1951 年 4 月，参照

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制订的棉纱品质

标准，结合西南的具体情况，拟定了西

南地区的《棉纱品质标准》作为棉纱交

接验收标准。棉纱以棉结杂质分甲、

乙、丙、丁等，80 分以上为甲等，70 分

以上为乙等，60 分以上为丙等，60 分

以下为丁等，并检验格林、强力、捻度、

条干、吸湿(回潮率)、圈数、圈长等。西

南纺管局成立棉纱检验组，每旬到各

直属棉纺厂抽样检查，按旬公布各厂

棉纱品质的检验结果，花纱布公司据

此作为结算代纺工缴的依据。1953 年

二季度前，各厂对棉布没有统一检验

标准，生产的坯布正次品不分，尺码长

短不一。1953 年四季度，参照上海等

地区的棉布质量检验标准拟订出西南

地区的棉布检验标准，1954 年起正式

执行，分正布、次布 2 个等级。1953 年

9 月，西南纺管局召开质量会议，决定

以重庆 610 厂为重点，内部试行纺织

部颁发的《棉纺织及印染产品质量标

准(草案)》。新标准是学习苏联标准并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棉纱以品

质指标、支数不匀率分等，以棉结杂

质、条干均匀度分级。棉布以纱、织疵

点定等。从 1956 年 4 月 1 日起，新标

准先后对外实行。后经多次修改，棉纱



提高了条干均匀度和棉结杂质的标

准，印染布增加了缩水率。1978 年，国

家科委批准为国家标准。四川棉纺织、

印染厂通过新标准的贯彻执行，使棉

纱条干、棉结杂质有了明显改善，棉布

降低了上浆率，粗经、错纬、油花、竹

节、百脚、三跳、条花等纱、织疵大大减

少，印染布降低了缩水率和保证了染

色牢度。在计量标准化方面，1956 年

将棉布计量由英制“码”改为公制

“米”。1979 年 1 月 1 日起，棉纱细度

由英制“支”改为公制“号”(Tex)，公

定回潮率由原来 9．89 % 改为 8．5 % 。

纱线计量单位由英制“件”(每件 400

英镑)改为公制“吨”。(1000 公斤)棉

布计量由“米”改为“平方米”和“米”的

复用单位。

三、毛纺织标准

1954 年起，四川毛纺织业接受对

苏联出口任务，参照苏联国家标准作

为出口产品质量检验依据。1956 年

后，执行纺织部颁发的《羊毛、毛条和

毛纺织品标准》，它是参照苏联标准制

定的。60 年代中期以后，毛纺织品出

口由对苏联转向对资本主义国家。为

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纺织部修改疵点

评定办法，将原来考核的 33 项归并为

16 项，并以结辫放尺代替扣分分等，

将结辫率作为质量的主要指标考核；

同时将实物质量列入标准，对内考核。

1972 年 8 月 30 日，商业部、轻工部发

布《精粗梳毛纺织品、绒线、毛针织品

质量标准》(试行本)，重庆毛纺织厂、

川康毛纺织厂从 1972 年 12 月开始进

行试套、试行、试销。1979～1981 年，

纺织部正式发布精梳、粗梳毛织品，纯

纺、混纺毛毯，精梳化纤织品、针织绒

线、工业用毡、国毛工业分级等 31 种

部标准。1988 年 1 月，将精、粗梳毛织

品标准修改成为国家标准，其水平更

靠拢国际标准。1983 年 11 月，四川省

标准计量局还发布《分梳牦牛绒企业

标准》。

四、针织品标准

针织内衣：1959 年前，四川的针

织厂执行企业标准。1959 年开始试行

纺织部颁发的《棉针织内衣品质标准》

(草案)，1965 年正式对外实行(简称

64 标准)。1971 年 11 月 25 日，商业

部、轻工部发布标准修改稿，规定“三

口”(袖口、领口、裤口)要增加锦纶丝，

并用涤棉线作缝纫线。1979 年，针织

内衣成为国家标准，规定汗布类和棉

毛类产品采用机械缩水试验方法测定

缩水率，并将缩水率改成对外实行的

分等指标，四川于 1980 年执行该标

准。

袜子标准：建国前无标准。50 年

代初，成都针织二厂、重庆针织二厂执

行企业标准。1960 年 3 月，四川省轻

工厅纺织局制订《毛巾、袜子规格和分

等标准》，以统一全省袜子标准。1973



年 2 月，轻工部颁发袜子试行标准(简

称 73 标准)。为防止锦纶丝袜穿着后

“溜跟打滚”现象，规定锦纶丝袜要做

大后跟，并将袜子横向延伸指标作为

考核指标。1982 年修改后作为正式部

颁标准。

五、毛巾、床单标准

1963 年以前，四川的毛巾床单厂

执行企业标准。1963 年执行四川省轻

工厅纺织局制订的《毛巾床单品质标

准》。1980 年执行纺织部部颁标准。

六、苎麻纺织品标准

1962 年前，重庆麻纺厂生产的精

干麻、麻球、麻纱无技术标准，根据用

户和上海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签订合

同要求生产。1962 年 6 月。重庆麻纺

厂制定苎麻、本色单纱和苎麻布分等

规定的企业标准。1972 年 8 月，该厂

又制订麻大球质量标准(草案)和试验

方法(草案)。1976 年，纺织部颁发 3

个特种工业用苎麻线标准。1983 年纺

织部发布苎麻纱标准、苎麻线标准、苎

麻坯布标准，四川的麻纺厂于 1983 年

7 月 1 日执行。另外，1980 年重庆麻纺

厂制订苎麻水龙带标准，1984 年制订

苎麻条(麻球)标准与苎麻混纺纱等企

业标准。

七、黄麻纱线、麻布、麻袋标准

宜宾麻袋厂于 70 年代初投产时

执行 1966 年 5 月颁发的麻袋、麻布等

7 个国家标准。1973 年 10 月 31 日，轻

工部发布《黄麻电缆纱线质量标准(草

案)》、《黄麻钢丝绳芯麻纱质量标准

(草案)》、《黄麻麻袋、麻布、麻纱线质

量标准的补充规定(草案)》，增加了品

种规格，实现了系列化，并在标准中解

决了渗漏与耐用问题。1981 年作了修

改，形成 7 个麻袋、麻布国家标准。

八、化学纤维标准

四川的粘胶短纤与粘胶长丝从投

产开始，执行纺织部部颁标准。重庆合

纤厂投产后，开始执行的是企业标准，

1973 年 8 月 7 日后执行轻工部颁发

的《特种工业用锦丝质量标准》。1980

年四川维尼纶厂投产后，维纶短纤与

牵切纺都用企业标准。1985 年涤纶长

丝投产后使用的也是企业标准。

第二节 基础性技术管理

建国前，各棉纺厂实行职能制

——技师带班制，生产、技术没有集中

统一领导，无人负责现象严重，产品质

量差，棉花消耗大，纱布单产水平低。



建国后，在三年恢复时期，重措施，轻

管理，技术管理状况改善也不显著。

1954 年，西南纺管局所属棉纺厂开始

试行纺织部制订的《棉纺织厂技术管

理规则》(草案)(1020 条)。1955 年 4

月后，西南纺管局根据纺织部、地方工

业部的联合通知精神，在全省棉纺织

厂推广、贯彻《技术管理规则》，开始建

立原棉、工艺、设备、操作、运转、空调

管理、半成品、成品的试验和安全生产

技术责任制。《技术管理规则》贯彻后，

质量稳步上升，断头减少，单产提高。

在四川工交系统中，棉纺织业是最早

提出加强基础性管理工作的一个行

业。

“大跃进”后的三年调整时期，贯

彻纺织工业部修订的《纺织工业企业

生产技术管理工作条例》(草案)(100

条)，建立以总工程师为首的各级生产

技术责任制。实行生产、技术统一领

导、统一指挥；确立集中领导与分级管

理(厂、车间、小组)相结合，领导干部、

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专业管理与群

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切实加强“三

基”工作(基本功、基础性管理工作、基

层管理工作)，使生产技术责任制和技

术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得到恢复和加

强。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开展工

业学大庆活动，贯彻“工业三十条”，进

行企业整顿，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

经济责任制，使以生产技术责任制为

中心的各项基础性技术管理工作得到

进一步完善、提高，从而形成了一整套

适应纺织工业特点的质量保证体系。

其具体内容如下：

原料管理： 在棉纺系统形成了

一整套原棉管理制度。棉花从产地进

厂后，分批抽样检验，以检测参数，分

类排队，根据不同的产品品种要求制

定配棉方案。建立原棉储备制度(储备

定额一般为 3个月)。在生产使用时，

进行逐包检验，小量和花，多包搭配，

从而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化纤、羊

毛、麻等原料，也都建立了一套原料管

理制度。

工艺管理： 建国前，原料单一，

品种很少，工艺设计变化不大。建国

后，随着原料结构、产品品种的发展变

化，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品种翻改频

繁，为保证工艺上车，保证质量，逐步

建立和健全了工艺设计管理制、工艺

审批制、工艺检查制、牙轮管理制等。

设备管理： 建立设备定期大、小

平车制；检修交接验收制，考核一等一

级车率、设备完好率、准期率等。详见

本章第三节。

操作管理： 组织技术查定，总结

推广先进操作法；定期召开操作能手

表演赛，各级选拔标兵，开展操作大练

兵。详见本章第四节。

空调管理： 建国前没有空调设

备。建国后于50 年代开始安装简易空

调设备，50年代末新建厂开始建立空

调系统，老厂也进行改造，增添空调装



置，相应建立空调管理制度，以保证车

间的换气量、含尘量和温湿度的稳定。

运转管理： 建国前，品种很少，

运转管理比较简单。建国后，原料、品

种逐渐增多，运转管理也由简到繁，逐

步建立了半成品分区固定供应，控制

半成品储备，定时落纱，定长落桶，质

量追踪，钢丝“三定”。并条分段搭配，

棉卷、条桶、粗纱分排分段，纬纱给湿

等运转管理制度。以保证质量稳定。70

年代末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开展百、

千、万无疵点竞赛(百落纱无坏纱，干

筒无次筒，万米无疵点、无次布⋯⋯的

竞赛)。大力降低纱织疵，对提高纱、布

质量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半成品、成品试验制度：“一五”

计划时期，各大棉纺织厂开始建立技

术监督科，按照质量标准严格监督出

厂纱、布质量。试验室负责半成品质量

和浆料、染料、助剂的化验、检测，检测

手段也逐步趋向完善。1985 年 5 月。

四川省纺织工业厅成立四川省纺织工

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负责

全省各类纱、线、坯布质量指标的测

试，各类面料、印染布、针织复制品的

物理性能、服用性能、外观效应的检

测。

安全管理： 建立各级生产管理

干部的安全责任制，向职工定期进行

安全教育。对锅炉、电器、设备定期组

织安全检查；对影响职工健康的废水、

废气、噪音、照明、空气含尘量、换气量

等，省、地、市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定期

组织检查，并拨出专款，改善设施。

第三节 设备维修与使用规程

建国前，重庆豫丰纱厂等大厂，在

工务处(课)下设保全部(科)，配有技

师 1 人，技术员若干人，各工序设平车

组，负责纺纱设备的维修。没有定期检

修制度，维修质量差。一些小厂设备不

坏不修，设备状况更差。

1953 年 7 月，西南纺管局组织保

全培训班，贯彻全国纺织保全会议精

神 ．在所属棉纺厂内推行设备定期保

全平修制度，建立大小平车周期计划，

加强保全科领导，实行保全、保养分

管，推广《一九五三纺织机器保全工作

法》，添置保全专用工具，加强车间保

养等。1956 年 2 月，贯彻纺织部、地方

工业部联台发布的《关于棉纺机大小

修理接交技术条件的暂行规定》，严格

大小平车的质量检查制度和接交制

度，实行平车前对保养评价，平车后进

行检查验收，评定平车质量等级。对提

高平车质量、加强设备使用维护，起到

重要作用。

1958 年后，实行高速、高产，拼设



备，打乱了设备检修计划。三年调整时

期，贯彻纺织部制定的《关于全面试行

纺织工业企业设备维修管理制度(试

行草案)》(30 条)，在棉、毛、麻、丝绸、

印染、针织、复制等企业全面试行。

1973 年 6 月 12 月，轻工业部重新修

订发布《纺织工业企业设备维修管理

制度》(讨论稿)，并规定每季考核设备

完好率、大小修理的一等一级车率和

准期率，作为衡量设备运转状况的指

标。其后，轻工部(纺织部)陆续规定棉

纺织、针织、黄麻纺织、桑蚕绢丝、化纤

等分专业的大小修理接交技术条件与

完好技术条件。由于“文化大革命”干

扰，备品配件与维修钢材的严重不足，

四川贯彻制度较差。一直到粉碎“四人

帮”后进行企业整顿，设备维修制度才

全面贯彻，设备运转状况也达到了最

好水平，一等一级车率一般在 98 % 左

右，完好率在 95 % 左右，各行各业的

单产水平、质量水平稳步上升。

第四节 操 作 规 程

建国前，纺织工业无统一的操作

规程，师傅教徒弟，一人一个样。建国

后，1951 年 9 月，全国纺织工会在青

岛举办学习班，推广青岛国棉六厂细

纱挡车工郝建秀的先进操作法。以后，

又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一九

五三保全工作法》等。重庆 610 厂推广

郝建秀工作法后，白花率由 6 % 下降

到 2 % ，细纱看锭每人由 142 锭迅速

提高到 284 锭，1953 年 提 高到 426

锭，个别的已达到 568 锭。到 1958 年，

重庆的棉纺厂细纱看锭能力一般已达

到 800 锭的水平。

在纺织部与全国纺织工会总结推

广先进操作法的推动下，四川纺织系

统出现了一个总结推广先进操作法的

高潮。1952 年 9 月 6 日，西南军政委

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有计

划推广陈树兰小组落纱工作法的通

知》。陈树兰小组落纱法是私营重庆沙

市纱厂细纱车间陈树兰落纱组工人屈

秀、杨嘉华创造的先进落纱法，操作时

拔管、甩管、插管同时进行，拔管快而

有规律，断头少(2～4 根)，关车时间

短，大大提高工效，落纱组三班由 18

个小组减少为 6 个，落纱工由 162 人

减为 66 人。1955 年，合川 611 纱厂总

结推广廖和群快速接头法。1956 年 4

月，四川省纺织工业 选出杨嘉华等

45 名代表参加全国纺织工业先进生

产者代表会，其中 9 名代表参加全国

先进生产者代表会。1956 年 9 月，纺

织部、全国纺织工会联合在渝举办全

国先进操作经验西南区学习班，来渝



表演的全国操作能手 16 人，包括了棉

纺织 9 个工序、16 项先进经验，参加

学习者有西南地区的各棉纺织厂的操

作能手，在西南掀起一个总结推广纺

织先进操作经验的高潮。1958 年，重

庆 611 厂总结推广张利珍改进解捻接

头、消灭白点操作法。1959 年，重庆

610 厂总结推广燕光群细纱值车操作

法，减少白点，每分钟接头 23 根，创造

重庆市纺织系统最高纪录。其他工序，

清花、梳棉、并条、摇纱等也都总结了

各自的先进操作法。

第五节 技术经济指标

建国前，四川棉纺织业的技术经

济指标较低，重庆的几个大棉纺织厂

棉纱千锭时产量(20 支纱)平均 15 公

斤，普通布机台时产量 2．4 码，件纱用

棉量高达 215～225 公斤。

建国后，在三年恢复时期，人民政

府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积极性，

同时对老棉纺锭进行改造，1952 年，

四川棉纱千锭时折合 20 支产量达到

21．23 公斤，织机台时产量 (普通布

机)达到 3，4 米。1954 年，纺织工业部

号召棉纺厂大力节约用棉，安装杂质

分离机，抄斩花进行回用，四川棉纺厂

件纱用棉量从 1952 年的 206．15 公斤

下降到 1954 年的 198．06 公斤。

1955 起，贯彻《技术管理规则》、

新质量标准，质量开始稳步上升。1955

年以前，西南纺管局所属各厂的棉纱

除 611 厂的 21 支纱是甲等纱外，其余

都是乙等纱，甚至丙等纱；地方企业的

棉纱质量更差。1955 年，内部试行新

标准，西南纺管局所属棉纺厂棉纱一

等一级品率只有 69．5 % ，上等一级品

率为 0。1958 年，一等一级纱已上升到

85．6 % ，上等一级纱 48．3 % 。千锭时

折合 20 支产量，1959 年达到 28．7 公

斤，织机台时产量达到 4 米。

1958 年后，由于盲目开快车速，

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波动下降，后经过

三年调整，到 1965 年恢复到 50 年代

的最高水平。以后，又由于“文化大革

命”影响，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徘徊不

前。1976 年后，老设备更新。国产第二

代棉纺机大量应用，特别是在粉碎“四

人帮”后，整顿领导班子，整顿职工队

伍，开展工业学大庆，以“上档”、“上水

平”为中心，使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大幅

度上升，棉纱折合单产从 30 公斤，到

1982 年达到 40．42 公斤，棉纱上等一

级以上品率达到 95 % 以上。织机折合

台时产量达 5．16 米，下机一等品率达

到 72 % ，纱织疵下降到 4．11 % 。其他

指标如断头合格率、单位用棉量(含化

纤)、设备利用率、运转率、白花率、棉



布入库一等品率、织机效率、断丝率、 回丝率等都达到一档先进水平。

四川省棉纺织业 1949～1985 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统计表



四川省毛纺织业 1952～1985 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统计表



第一节 劳动组织与劳动力

一、用工制度

建国前，资本主义纺织企业对职

员实行聘任制，由董事会聘任，对工人

实行雇佣制；另外还有一种养成工制。

养成工大多数是 10 岁左右的男女童

工，养成期一般几个月到 1 年，在这个

期间，只供食宿，发给很少的津贴，资

本家在挡车工种中大量使用养成工，

掠取高额剩余价值。

建国初期，军事接管的官僚资本

主义企业执行“不打烂旧机构”和“原

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将原有的职

员全部接收下来；工人阶级成为国家

的主人，实行“固定工”制。为搞活劳动

就业制度，1958 年，内江棉纺厂、丝厂

的茧站曾实行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

即老职工实行老制度，新进工人实行

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后来被“文化大

革命”冲垮。1983 年，国家进行劳动用

工制度改革，实行合同工制。

二、工时制度

抗日战争初期，内迁的棉、毛纺织

厂实行两班运转工作制，每班工作时

间 10～12 小时，10～14 天休息 1 天。

民国 30 年(1941 年)6 月 21 日，申新

四厂重庆分厂改两班劳动制为 3 班

制，工人工作时间由原来的 12 小时减

至 8 小时，这是四川最早实行 3 班制

生产的一家纺织厂。

1951 年 4 月，为贯彻纺织部 1950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棉纺织会议精神，

在重庆纱厂、合川纱厂的运转工人中

实行 3 班制，每班工作时间由 10 小时

缩短为 8 小时，每星期休息 1 天。1952

年后，棉纺织厂都改为 3 班制。

1979 年 10 月，开始在川棉一厂、

重庆第一棉纺厂、南充棉纺厂、重庆毛

纺厂、重庆麻纺厂实行“四班三运转”

工时制度试点。1981 年在棉纺、毛纺、

麻纺行业中普遍推广。“四班三运转”



的劳动制度是将原甲、乙、丙三班制的

挡车工，改为甲、乙、丙、丁 4 班。每天

有 3 个班依次轮流值班生产，每班仍

为 8 小时，星期日机器不停，工人轮流

休息。实行“四班三运转”劳动制的企

业工人全年减少上班工作时间 37．5

天，每周工作 5．26 个班，减轻了工人

连续做深夜班的劳累程度，增强了工

人体质，健康情况有了改善，出勤率提

高。

三、职工构成

职工队伍：建国后四川纺织职工

有了很大增长。1952 年有 19100 人，

到 1985 年，全部独立核算企业的职工

达 380991 人，其 中 固 定、合 同 工

319817 人，女工占 61 % 。纺织工业属

劳动密集型工业，技术人员占的比例

较少。建国后，虽然成都纺校和全国的

大专院校培养输送了大批技术人员，

但分布不均衡，特别是集体所有制企

业、小型企业中技术力量仍十分薄弱。

“文化大革命”时期，技术干部外流现

象十分严重，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占职

工总数的比例，几十年来变化不大。据

1964 年统计，全省纺织系统工程技术

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为 1．69 % 。

1985 年末，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

的比例为 1．58 % 。其中化纤业最高，

达 7．33 % 。棉印染业 3．3 % ，纺机业

3 % ，毛纺业 1．9 % ，棉纺织业 1．5 % ，

麻纺业 1．2 % ，丝绢纺织业 1．2 % ，针

织业 1．13 % 。1985 年，纺织企业中仅

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 11 人，中级技术

职称 1031 人，一般技术职称 5830 人。

职工文化程度：建国前，除职员

外，纺织工人中文盲、半文盲占大多

数。建国后，职工的文化素质逐年提

高。1985 年，在全部独立核算企业中，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有 5370 人，占固

定、合同工总数的 1．67 % ；中专程度

7928 人，占 2．47 % ；技 工程度 6955

人，占 2．17 % ；高中程度 63449 人，占

19．8 % ；初 中 程 度 161697 人，占

50．5 % ，小 学 程 度 66793 人，占

20．88 %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 7625

人，占 2．3 % 。其中以化纤业的职工文

化程度最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职 工 总 数 的 8．36 % ，中 专 程 度 占

8．13 % 。

职工年龄：建国前，职工平均年龄

较轻，资本家对运转挡车工大量使用

养成工，女工一旦结婚生育，大多被解

雇。建国后，工人阶级成了企业的主

人，不再有解雇之忧，但是职工的平均

年龄却在逐渐增加。1971 年，上山下

乡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城，纺织厂为解

决职工子女就业问题，采用“顶替”办

法，办理了一大批老职工退(离)休，补

充了一大批青年劳动力。到 1985 年

末，四川全部独立核算的纺织企业职

工 中，20 岁 以 下的占 全 部 职 工的

15．22 % ，21～35 岁的占 61．4 % ，36～

50 岁的占 19．67 % ，51～ 55 岁的占



2．41 %，56～60 岁的占 1．06 % ，61 岁

以上的占 0．2 %。

职工的一、二线人员比例：建国

前，管理人员以及生活福利、医疗卫

生、学校、招待所、托儿所、幼儿园的服

务人员很少。建国后，学习苏联企业

管理模式，党、政、工、团的管理人员大

量增加；随着职工福利事业的发展，工

厂办成小社会，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

建国后 30 多年，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和其他人员一直占职工总人数的

17 % ～20 % 。随着年龄老化，离退休人

员大量增加。1985 年末，共有离退休

人员 61824 人，相当于职工总数的

16．2 % 。

第二节 劳动工资与奖励

一、工资与奖励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棉纺厂的工

人工资制度有 3 种，一种是论货工资

制(即计件工资制)，在梳棉、并条、粗

纱、细纱、摇纱、织布等挡车工中实行。

另一种论工(日)工资制(即计时工资

制)，在机电保全和其他不能计件的工

种中实行。还有一种养成工制，养成工

在训练期间，厂方供给膳宿，付给少量

津贴，培训期满后，必须留厂工作数

年，工资低于其他工人。职员实行等级

工资制。豫丰纱厂抗战时期实行 9 等

25 级，抗战胜利后改为8等 38 级。当

时，职员、技工与一般挡车工之间的工

资标准差距很大，技师的工资为挡车

工的 10 倍，技工为挡车工的 3．5 倍。

由于通货膨胀，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从

民国 29 年 11月起，增加“夜班津贴”、

“伙食津贴”、“战时津贴”、“布贴”、“米

贴”。民国32年 3月，又实行赏工制与

年终红奖制。

民国 36 年，物价暴涨，货币贬值，

工人生活下降，豫丰、裕华、渝新、大

华、中国毛纺厂等工人多次罢工斗争。

民国 38 年 5月，豫丰公司等大纱厂实

行实物工资制，工资以棉纱支付，小纱

厂则以银元支付。

建国初期，为渡过国家面临的财

经困难，实行低工资政策。1950 年 4

月 26 日，豫丰纱厂宣布工资改革，将

实物工资制改为折实单位工资制，同

时降低职员工资，职员与工人的工资

比例缩小为 2．1∶1。同时，取消赏工

制、实物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同年 6

月，重庆市纺织工会第二次工人代表

会上决定对私营棉纺厂实行“裁冗员、

减高薪、反浪费、提高生产率”。重庆市

7家私营棉纺厂减低职员的高薪，5 家

厂减低了工人工资，减少冗员 594 人，

并减少伙食津贴，取消职员家属的米、



煤、油、盐等津贴。

1952 年 3 月 1 日，西南工业部根

据 1950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工资准备

会议精神，和纺织工业部制定的《关于

棉纺织企业工人工资制度调整方案》，

决定纺织系统在重庆 610 厂进行工资

改革试点，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工资改

革，以大区为单位进行。610 厂的工改

方案内容：1．工资计算单位改折实单

位为工资分制。1950 年 8 月 25 日，全

国工资准备会议召开，决定实行以实

物为计算基础，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制

度，统一以“工资分”为全国工资计算

单位。每个工资分含量为粮食 1 市斤，

布 0．13 尺，油 0．025 市斤，盐 0．025

市斤，煤 2 市斤。重庆每个工资分约折

新币 0．23 元左右。2．运转挡车工实

行计件工资制；新进厂的挡车工实行

熟练期制。3．机电工人采用机电系统

八级工资制。4．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

的其他工种实行纺织的八级工资制

(同级工资比机电八级低 4 % 左右)。

5．管理人员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6．

工程技术人员分工程师 4 级，技师 3

级，技术人员 5 级，助理技术员 2 级。

与此同时建立计时奖励工资制。1954

年后还实行生产发明、技术改进及合

理化建议奖。取消年终奖，并对职工租

房和水电实行收费办法。610 厂试点

后，其他棉纺厂(含私营棉纺厂)于

1953 年起先后参照执行。同规模的私

营棉纺厂在执行中工资水平偏高，尤

其重庆裕华纺织厂；而一般小型的棉

纺厂、针织复制厂、丝厂、毛纺厂等都

低于 610 厂。

1956 年 5 月下旬，国务院召开全

国工资改革方案平衡会议，决定从 4

月 1 日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这是建

国后第二次工资改革。纺织工业部对

中央企业，分地区、分行业制定了统一

的工资制度和标准。具体要点为：1．

工资计算单位取消工资分制，改为用

人民币直接计算。2．在运转工中实行

岗位工资制，分 15 档工资标准。每个

级差 3．2～4 元。3．保全工人实行等

级工资制，分 4 等 8 级，另外保全队氏

增设 2 个等级。4．机电工人仍采用机

电系统的八级工资制。5．管理人员的

工资改职务等级工资制为职务工资

制。企业按规模大小分 3 类，车间按规

模大小分 2 类，科室部门按生产上的

重要性分 3 类。对工程技术人员贡献

大的建立技术津贴制。1956 年 10 月，

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企业科长级干

部增加工资不得超过 20 % ；厂长一级

干部增加工资不得超过 13 % 。这样企

业中的一部分中层以上干部，由于受

增资幅度限制，没有按新的职务工资

制标准执行。与此同时，四川省地方纺

织企业也进行了工资改革，机电保全

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运转工人有的

企业实行等级工资制，有的企业实行

岗位工资制，生产管理人员(含工程技

术人员和职员)执行四川省制订的地



方工业企业生产管理人员工资标准。

“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按劳分

配原则被否定，计件工资制受到批判，

岗位工资制中的计件工资部分停止执

行。以后又将新进厂的运转挡车工，改

熟练工制为学徒制。1956 年的岗位工

资制规定新工人进厂，培训 3～6 月

(称为熟练期)就可上岗，达到定额就

按岗位工资标准拿工资。1958 年运转

挡车工改为学徒工期，即新工人进厂

必须当 2～2．5 年的学徒，在学徒工期

间只拿学徒工工资。学徒期满转正后，

即使操作技术水平与生产数量、质量

已达到岗位工资规定的定额，仍然只

拿过渡期工资，过渡期 2～2．5 年后，

才能拿本工种岗位工资。1964 年后，

岗位工资制已名存实亡。管理人员的

工资也将职务工资制改为不分企业大

小、科室类别，也不分技术干部、经济

干部、行政干部采用一个标准。奖励制

度方面，1961 年实行“定包奖”，奖金

按全员平均工资提 6 % ，同时取消其

他奖励制度。1966 年“文革”中将综合

奖改成活工资，1971 年又改成附加工

资，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持续到

1978 年，工资、奖励制度没有多大改

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各纺

织厂陆续恢复了奖励制度。把平均发

放的附加工资改为分等级评奖，大致

可分综合指标考核和单项指标考核两

大类，前者为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计

划的奖励；后者为对提高质量、节约原

材料，或实现某一项关键指标的奖励。

1981 年，四川省经委、省劳动局根据

国家劳动总局的布置与要求，在四川

第一棉纺织印染厂进行自费工资改革

试点，其改革要点为：1．将纺织运转

工人的 15 挡岗位制简化为 5 挡，简称

新五岗岗位工资制。2．恢复新进厂的

运转挡车工的熟练期制。新工人熟练

期为半年到 1 年，熟练期满后，每年过

渡增资。过渡期限规定 9 年，10 年达

到岗位工资。3．机电保全工人和其他

工人实行 15 级工资制。4．管理人员

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5．企业在完成

国家下达的主要经济指标时，实行等

级制的职工可按月人平 1．5 元进行晋

级增资，超额完成经济指标的，可以在

人平 1．5 元基础上上浮 30 % ；未完成

规定指标的不得调资。1984 年，四川

省纺织厅在三台、射洪、遂宁、广元、南

充等棉纺织厂运转挡车工中按新五岗

工资标准推行计件工资制。

1985 年，四川省纺织厅在内江、

南充棉纺厂，重庆麻纺厂、重庆毛纺

厂、南充绸厂等企业进行企业工资总

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试点，其余

企业用企业留成的奖励基金进行自费

改革。企业内部的工资制度在贯彻按

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促进经济

责任制落实的原则下，由企业自己决

定分配形式和工资制度。四川省纺织

厅制订《纺织大中型企业一线运转生



产工人五岗岗位工资标准和过渡岗位

工资标准表》。同时一线运转工人恢复

熟练期制，熟练期为半年至 1 年，过渡

时期为 3 年。

二、工资水平

民国 28 年 7～12 月，重庆裕华纺

织厂生产工人平均月工资为 20．72

元。嗣后，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

资不断调整。民国 29 年生产工人月工

资 平 均 为 35．77 元，民 国 32 年 为

763．6 元，民 国 34 年 竟 达 13747．9

元，而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仅及抗战

前的 40 % 。

民国 38 年 5 月，重庆几个大纱厂

实行实物工资制，工资以棉纱支付。细

纱熟练挡车工每月可领棉纱 21．5 磅，

粗纱挡车工为 30．7 磅，小组长 38．2

磅，机修工 47．3 磅，技师 200 磅。

重庆解放后，鉴于职员与工人工

资差距太大，不利于职工团结。1950

年 1 月豫丰纱厂对职员工资进行调

整，最高定为 119 磅，最低 55 磅 (棉

纱)。1950 年 4 月 20 日，重庆豫丰公

司实行低工资政策。工人月工资为 42

～100 个折实单位。职员月工资为 60

～210 个折实单位。这次工资调整，豫

丰纱厂职工的工资收入比调整前下降

15 % ～30 % 。私营裕华纺织厂职工工

资下降 15 % ～44 % 。其他棉纺厂的工

资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职工情

绪一度低落，生产下降。

1952 年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由

于实行八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等因

素，工资水平有了增长。重庆豫丰纱厂

计时工资增长 20．74 % ，计件工人工

资平均 180 个工资分。1956 年全国性

第二次工资改革，西南纺管局所属中

央合营 6 个棉纺厂，工资改革前工人

月平均工资为 49．56 元，工资改革后

月 平 均 工 资 为 56．63 元，增 长

14．27 % ；工程技术人员工改前月平均

工资为 69．32 元，工改后为 80．94 元，

增长 16．76 % ；职员工改前平均月工

资为 53．94 元，工改后为 62．05 元，增

长 15．04 % 。但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

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工资水平差距

较大。“一五”计划时期，四川纺织职工

工资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地方小

企业，由于原来工资水平较低，通过

1956 年的工资改革，工资增幅更大

些。职工月工资 1953 年为 32．8 元，到

1957 年增加到 42．9 元，提高 30 % 。

1958～1965 年，共调整 2 次工资

(1959、1963 年)。1963 年还调整了工

资地区类别(成、渝两地从三类提为四

类，其余地区从二类提为三类)。1965

年，全省纺织系统职工月平均工资提

高 到 50．9 元，比 1957 年 提 高

18．6 % 。

1966～1978 年的 13 年间，全省

纺织系统企业职工工资基本上处于冻

结状态。仅在 1971 年和 1977 年调整

了部分低工资职工的工资。由于实行



老职工退休子女顶替，新工人数量增

加，平均工资下降。1978 年，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 49．2 元，比 1965 年下降

3．3 % 。

1979 年，在给职工副食品物价补

贴的同时，又适当调整部分职工的工

资。鉴于四川纺织运转工人工资偏低，

省劳动局批准岗位工资工人的实际调

整面可超过规定的 40 % 调资面，有的

厂调资面高达 60 % 。还结合调资，工

资地区类别调高了 1 类。1983 年 4 月

14 日，国务院决定调整工资，全省纺

织工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等级工资

制的工人普遍晋级 1 级。1984 年，企

业又进行一次工资改革。与此同时，还

提高工资地区类别，原四类地区的提

高为五类。从 1979～1984 年，经过 3

次调整工资，又实行奖金和计件工资，

调整工资地区类别，增加副食品补贴

以及其他津贴，使 1985 年全省纺织系

统职工平均月工资达到 82．9 元，比

1978 年增长 68 % 。此外，全省纺织系

统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劳保福利费，

从 1978 年的人平每月 12．8 元，上升

到 1985 年的 28．4 元，增长 121 % 。

第三节 劳动生产率

建国后，四川纺织工业劳动生产

率有了很大提高。50年代主要是充分

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以提高

设备利用率、生产效率来提高劳动生

产率。70 年代，通过技术改造，淘汰老

设备，采用先进设备，在棉纺、棉织、针

织、复制、毛纺、丝绸等行业进行大量

的设备更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70

年代末至 1985 年，企业经过全面整

顿，提高管理水平，开展上档、上水平

的会战，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项技术经

济指标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原料结

构的变化，大量使用化纤，产值成倍增

长，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

四川省纺织工业全部独立核算企业 1980～1985 年职工人数统计表



四川省纺织工业系统主要企业 1952～1985 年职工人数统计表

说明：资料来源于四川省纺织工业厅历年统计年报。1952～1962 年缺分行业职工人数。

四川省纺织工业全部独立核算企业 1980～1985 年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表



四川省纺织工业系统主要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表

说明：1．1957 年前资料根据《四川省纺织工业统计资料》(1949～1979)计算求得，1965 年后根据四川

省纺织工业厅(轻工厅)历年统计年报。

2．空格处资料缺。

四川省纺织工业系统全民所有制主要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统计表





第一节 资金管理

一、固定资产(金)管理

固定资产的管理与使用： 建国

前，资本主义纺织企业重视固定资产

的管理与资本的增殖。建国初期，军事

接管的重庆豫丰公司、中国纺织企业

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于 1950 年 1月

成立了接管小组，对国民政府留下的

财产，进行接管登记。1951 年，根据政

务院发布的《企业中公股清理办法》与

中财委发布的《关于国营企业清理资

产核定资金》的决定，进行清产核资工

作，对固定资产重新估价。1954 年后，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私营企业在公私

合营时，进行清产核资工作，重新评定

固定资产价值。建国初期，全省纺织系

统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 5000 万元(折

合人民币新币)。为加强固定资产管

理，1954 年 7月，西南纺管局制定《关

于各项固定资产调管、报废、清理、变

价等申请批准程序之规定》；1956 年

12 月 7 日，四川省财政厅发出《四川

省地方国营企业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草案)》，对固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

的界限、固定资产来源、新增、报废、调

拨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大跃进”时

期，设备平调现象十分严重。1961 年，

贯彻中共中央《国营工业企业条例(草

案)》(即“工业七十条”)，对企业进行

第二次清产核资工作。1972 年，为贯

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进行第三次清

产核资。1979 年 6月，四川省成立清

产核资、扭亏增盈领导小组，纺织企业

进行第四次清产核资工作。1979年以

前，国营企业对国家拨给的固定资产

实行无偿使用、无偿调拨(在全民所有

制企业内部)。1979 年 7月 1 日起，国

营企业之间实行固定资产有偿调拨。

1981 年起，对固定资产实行有偿使

用，对国拨固定资产在实行利润留成

的企业中，按月息 2‰计征固定资金



占用费。到 1985 年，全省纺织工业全

部独立核算企业(全民、集体及川维

厂)固定资产原值 28．1 亿元，比建国

初期增加 55 倍。

固定资产折旧： 建国前，四川纺

织企业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与折旧率

无统一规定。建国后，1950～1955 年，

西南纺管局所属中央公私合营企业基

本折旧率 4．2 % ～4．6 % ，大修理折旧

基金为 2．1 % ～2．3 % 。鉴于各厂厂房

破烂、设备陈旧，经西南财委同意，基

本折旧基金没有上缴财政，由西南纺

管局集中管理，用于各厂的老厂改造、

大修理、技术组织措施、劳动保护措

施、零星基建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后，1956 年 8 月，根据纺织工业部、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关于中央公私合

营企业财务管理联合补充规定(草

案)》，西南纺管局与交通银行重庆支

行决定西南纺管局所属各厂基本折旧

基金上缴财政(委托交通银行管理)；

三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

制费、零星基本建设费)，根据纺织部

下达的控制数和西南纺管局批准的计

划，由交行拨给。1958 年，中央合营

企业下放省、市，实行国营企业利润留

成制度，基本折旧全部上缴；四项费用

(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

动保护费、零星基本建设费)在企业留

成资金中开支。1962 年，企业留成制

取消，改为企业奖励基金制度后，四项

费用改由财政拨款。1968 年，将三项

费用、新产品试制费、短线产品措施费

等专款合并，称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

改造资金，从企业实现的基本折旧基

金中抵留。1971 年，省属企业基本折

旧 企 业 留 成 70 % ，省 轻 工 局 集 中

30 % 。1974 年，省属企业留成 60 % ，

省财政局集中 10 % ，省轻工局集中

30 % 。1976 年，更新改造资金，国家集

中 30 % ，地方调剂使用 30 % ，企业留

用 40 % 。是年，四川省纺织工业全民

所有制企业提取基本折旧基金 1843

万元、大修理基金 1028 万元。1979

年，四川执行财政部规定，基本折旧基

金企业留成 50 % ，对实行扩大企业自

主权试点单位，折旧基金留成提高到

60 % 。1985 年，财政部规定，国家不再

集中折旧基金。1985 年，四川纺织工

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平均基本折旧率为

5 % ，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共 6150 万

元，大修理折旧率为 2．2 % ，大修理折

旧基金 2722 万元。

二、流动资金管理

流动资金的供应： 民国 37 年

(1948 年)后，由于解放战争迅速发

展，豫丰公司资本家将大量流动资金

抽调香港。豫丰纱厂在 1949 年 12 月

军事接管时，流动资金仅有黄金 176

两、美钞 630 元、银元 6 万元；另外有

棉纱 212 件、棉花 8987 担，给接管后

生产恢复带来极大困难。建国初期，人

民银行对军事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和



私营企业发放贷款用来购买原材、燃

料。国营花纱布公司采用加工代纺办

法，使瘫痪企业迅速恢复生产。以后，

西南纺管局用企业上缴利润来补充定

额流动资金，另外非定额流动资金则

由银行贷款解决。撤销西南纺管局后，

1959～ 1961 年上半年改为“全额信

贷”，企业的流动资金全部由银行贷款

供应。1961 年下半年起又恢复财政与

银行分别按比例供应。1966～1971

年，重庆第一棉纺厂的流动资金中，银

行 贷 款占 38 % 、国拨 流动 资 金占

62 % 。1972 年第三次清产核资后，财

政部按定额流动资金的 60 % 补充国

拨流动资金；其余为银行贷款。1979～

1980 年第四次清产核资后，财政没有

补充流动资金。1980 年全省纺织工业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流动资金，银行贷

款 部 分 占 51．7 % ，国 拨 部 分 为

38．3 % ，还有少数企业的自有资金。

1981 年起，对国拨流动资金开征占用

费，月利率为 2．1‰。1983 年 7 月起，

企业流动资金改为由银行统一管理，

财政不再新增流动资金；原国拨部分

仍留给企业。到 1985 年贷款部分上升

到 76．5 % ，国拨资金减少到 20 % ，其

余为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的周转： 1950～1956

年，四川棉纺织业实行加工代纺，棉纺

厂占用流动资金很少，1956 年重庆

610 纺织染厂百元产值定额流动资金

占用率仅 7．8 % 。毛纺、丝绢纺织、针

织业自己购买原料，资金占用较多。

1957 年 1 月 1 日起，棉纺厂与国营商

业的关系从加工代纺改为购销关系，

增加了原棉的储备资金。1965 年，四

川纺织工业系统百元产值定额流动资

金占用率上升为 19．40 % ，其中棉纺

织业为 13．70 % 、毛纺业 61．0 % 、丝绢

纺织业 42．50 % 、针织业 15．50 % 。资

金周转平均每年 4．6 次。“文化大革

命”时期，生产上不去，原料储备增多，

百元产值定额流动资金占用率上升到

30 % ～ 40 % ，1976 年 最 高 达 到

44．59 % 。1979 年以后，由于生产恢复

发展很快，产值大幅度增加，因此定额

流 动 金占 用 率 下 降，1982 年 达 到

25．8 % 。1982 年后，棉纱、棉布、维棉

布、针织内衣、袜子等出现产大于销，

供过于求。1983 年四季度开始商业批

发体制改革，撤销二级批发站，改成贸

易中心；同时取消棉纺织品统购统销

后，商业不愿多储备棉纺织品，致使棉

纺织厂、针织厂的库存产品大幅度增

加，成品资金大幅度上升。到 1985 年，

全民所有制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年末占

用 88911 万 元，比 1981 年 增 加

48．5 % ，其中成品资金 24538 万元，比

1981 年增加 3．75 倍。百元产值定额

流 动 资 金 占 用 率 从 1982 年 的

25．84 % 上升到 1985 年的 33 % ，资金

周转全年下降到 2．7 次。



第二节 经 济 核 算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入川一批机器

棉纺厂，财务管理都有一定基础。资本

家办厂，十分重视经济核算，处处精打

细算。当时的会计有两本帐，一本帐对

外的称正帐(A 帐)，是假帐。抗战初

期为对付当局征购军纱，以后为对付

经济部物资局征购棉纱，采用抬高各

种费用开支，虚报成本，促使当局提高

征购纱价；另方面瞒报企业盈利，少交

所得税。另一本帐是暗帐(B 帐)，是企

业实际发生的成本、利润的真帐，只有

董事长和少数财务人员掌握。到建国

前，资本家一般都沿用两本帐。

建国初期，军事接管的企业都是

一本帐，但是还有不少私营企业仍用

两本帐。1952 年开展的“三反”、“五

反”运动中，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受

到揭发批判与清算，以后，直到 1985

年，企业再没有两本帐。

1952 年，纺织工业部颁发统一会

计制度，制定统一的分步分类成本会

计制度与车间成本核算规程，同年西

南纺管局所属各厂开始编制成本计

划。

1955 年下半年，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开展群众性

的反浪费运动。西南纺管局所属各厂

发动群众清理帐外物资，建立领退料

制、原材料入库验收制、盘存制，健全

材料管理；各车间、各部门制定消耗定

额、储备定额，实行限额领料制度；加

强厂部成本核算，推行工场(车间)核

算，试行班组核算。当时每月纱布单位

成本在下月 5 日前就能算出，西南纺

管局会计科在下月 10 日前将各厂成

本汇总报出，创造了成本正确、及时的

最佳记录。各厂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

定期召开成本分析会或经济活动分析

会，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件纱用棉

量从 1954 年的 198 公斤下降到 1955

年的 192．5 公斤，每件纱工缴成本从

250 元降至 91．8 元，创历史最好水

平。50 年代后期，四川省轻工厅、重庆

市财政局、轻工局在重棉一、四厂召开

现场会，推广重棉一、四厂开展车间核

算和班组核算的经验，形成了开展班

组核算的热潮。

“大跃进”时期，大刮共产风，不讲

经济核算，成本上升，盈利下降。1962

年，贯彻“工业七十条”后，进行清产核

资，狠抓扭亏增盈，重新恢复整顿各项

规章制度。1964 年，纺织工业部重新

颁发棉、毛、丝、麻、针织、印染等行业

的成本计算规程，成本核算得以恢复。

“文化大革命”时期规章制度再次受到

冲击。1983 年开始，在棉纺、印染、毛



纺、针织等行业推广“定额成本核算”，

以定额成本为标尺，衡量各企业实际

成本的差距，找出原因，采取措施，也

取得一定成效。但没有恢复到 50 年代

中期成本核算水平。

第三节 经 济 效 益

销售利税率：抗战时期，四川棉纱

紧缺，价格暴涨。重庆棉纺厂棉纱销售

利润率很高。民国 32 年后，实行花、

纱、布管制，棉纺厂利润率下降。抗战

胜利后，民国 36 年前后，棉纱棉布销

售利润又是一个好时期。

建国后，1950～1956 年，国营花

纱布公司对四川的棉纺织厂实行加工

代纺，工缴利润较低，毛纺业高些。

1957 年，棉纺织业与国营商业的关系

由加工代纺改为购销关系，利润增加。

“文化大革命”中，生产不正常。四川纺

织工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销售利税率

大幅度下降，1976 年仅为 16．7 % 。70

年代末，由于生产的恢复发展，特别是

产品结构变化，化纤产品大量增加，销

售利税率回升，1981 年达到 25．8 % 。

之后，由于棉花调价，化纤产品降价，

纯棉产品积压，使销售利税率再次下

降，1984 年仅为 15．8 % 。1985 年，由

于棉花调价，又回升到 17．2 % 。

资金利税率：1957～1960 年，四

川一个棉纺厂一年的积累(利税)就可

以收回全部投资，针织厂只需 8～10

月就可收回全部投资。1963 年，为缩

小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提高棉花

价格，致使资金利税率下降。但 1965

年的全民所有制纺织企业的资金利税

率仍达 61．73 % ，即一年半多一点时

间就可赚回一个厂。以后，“文化大革

命”的干扰，生产不正常，资金利税率

1976 年曾下降到 20 % 。1980 年，由于

生产形势好，化纤产品产量增多，资金

利税率上升到 46．9 % 。1982 年后，由

于化纤产品降价，固定资产、流动资金

占用增大，使资金利税率 1984 年下降

到 19．5 % 。

人均创利税率： 1965 年，四川

全民所有制纺织企业人平均创利税

2180 元，1980 年人均创利税 3048 元，

1985 年下降为 2094 元。其中棉纺织

业 2534 元，毛纺织业 4551 元，麻纺织

业 3168 元，丝绢纺织业 1227 元，针织

业 1766 元，化纤业 3009 元。

投资回收率： 1949～1985 年，

四川 170 个全民所有制纺织企业统

计，共投资 282659 万元，同期创利税

617102 万元，投资回收率为 218 % 。其

中棉纺 织 业 417．6 % ，丝绢 纺织业

225．4 % ，毛纺织业 525．5 % ，麻纺织



业 119．2 % ，针织业 196．74 % ，化纤业

17．3 % 。

积累 (利润、税金)：抗日战争时

期，四川棉纺、毛纺业都获大利。抗日

战争胜利后到 1949 年，利润较高。建

国初期，棉纺业加工利润较少，不交货

物税，只交少量营业税，1952 年积累

共计 1203．9 万元(折新人民币)。1956

年棉纺织业 原棉充足，利税增加，是

年，全省纺织工业全民所有制主要企

业利税达到 6777．6 万元。1959 年利

税达到 15249 万元，创 50～60 年代的

最高水平。1962 年后，因棉花、蚕茧大

减产，棉纺厂、针织厂、丝厂大部分停

产或半停产，1962 年利税下降到 6334

万元。后经调整，1965 年利税恢复到

13298 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利税下

降，1968 年出 现全行 业亏损，共亏损

1341 万元。1971、1975 年两年利税曾

一度恢复到 18000 万元，但因 1976 年

“批邓”，再次下降到 13393 万元。粉碎

“四人帮”后，1977～1981 年利税大幅

度 上 升，1981 年 利 税 达 到 52773 万

元，比 1976 年增加 2．94 倍。1983 年 1

月 20 日棉纺织业大调 价后，产品积

压，纺织业利税大幅度 下降，1984 年

全省利税下降到 33328 万元。1985 年

回升到 46306 万元。

第四节 企业收入分配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棉纺织企业

利润分配分为四部分：1．公积金，包

括企业公积金、战时损失准备金、特别

准备金。2．所得税和非常时期过分利

得税(利得税是对超额利润征收的一

种税)。3．股息、红利。4．职员奖酬金。

豫丰纱厂利润分配为公积金 30 % ～

40 % 。所得税、利得税民国 31 年前为

10 % ～ 20 % ，民国 32 年后为 40 % ～

50 % 。奖 酬 金 3 % 。 股红 息 20 % ～

30 % 。抗战胜利后，战时损失准备金、

战时特别准备金、非常时期过分利得

税取消。豫丰纱厂的所得税占利润

30 % 。裕华、申新等公司除交纳所得税

率相同外，其余分配，各公司不尽相

同。

1950～1952 年，西南纺管局所属

企 业大多属豫丰公司企业 (1949～

1957 年，豫丰公司机构仍保留，附属

在西南纺管局内)。豫丰公司等公私合

营企业利润分配方法也与建国前相

似。1951 年 豫 丰 公 司 的 所得 税占

30．5 % ，公积金占 10．4 % ，股息、红利

占 51 % (其中股息 8 % )，企业奖励金

占 8 % 。鉴于豫丰公司的几个厂，厂房

简陋，设备失修，流动资金不足，经中

央财委、纺织部同意，1953 年后，提高

公积金比例；同时，将中国银行股所得



股息和红利作为老厂改造的投资基

金。1953 年豫丰公司的利润分配为所

得税 34．3 % ，公积金 45 % ，股息红利

16．5 % ，企业奖励金 4 % 。

1954～1955 年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润分配实行“四

马分肥”政策。西南纺管局所属中央公

私合营棉纺织企业股息红利规定为利

润的 20 % ～23 % 。企业奖励基金为

5 % ～7 % 。所得税 34．5 % 。公积金一

般为 35．5 % ～40 % 。企业基本建设投

资，除利用企业的公积金外，还有国家

投资的一部分，中国银行的股红息也

投资了一部分。

1956 年，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实现全 行 业公私合营后，公私合营

企业实行定息办法，不论企业盈亏，一

律按私股股额的 5 % 计算年息，发付

给私股股东。同年 8月，西南纺管局根

据纺织工业部、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关

于中央公私合营企业财务管理联合补

充规定(草案)》，对所属各厂实行上缴

利润办法。上缴利润是将实现利润扣

除所得税和公股以外的定额股息后，

全部上缴给交通银行。基本建设投资

与四项费用，经纺织部批准计划后，由

交通银行拨款。企业奖励基金实行国

营企业办法，按 1953 年 11 月中财委

公布的《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

的临时规定》提取，凡完成总产值、利

润、上缴利润计划的企业，提取计划利

润数的 2．5 % ，超计划利润的 15 % ，奖

励基金由交通银行拨款。

1958 年，西南纺管局撤消，下放

给地方的企业，利润分配按国营企业

办法，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四川省轻

工业厅直属企业留成比例为利润的

13．4 % (其中含企业奖励基金 四项费

用，劳动竞赛奖金)。地、市属企业留成

比例由地方核定。1962 年，国营企业

取消企业利润留成制，改为企业奖励

基金制。完成产量、质量计划、工资总

额、成本降低率、流动资金周转、上缴

利润 等 五个 指标 的，按 工资 总 额

3．5 % 提取企业奖金。少完成一项扣除

1／5。1966 年，公私合营企业定息取消

后，都按上述国营企业分配利润。1969

～1977 年，取消企业奖励基金制，利

润全部上缴财政。

1978 年 10 月，中共四川省委决

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 年参

加扩权试点的十一个纺织厂实行计划

利润和超计划分成。凡产量、质量、利

润、供货合同四项指标都完成的，可按

工资总额或计划利润的 5 % 提取企业

奖金；超计划利润按超额的 20 % 提取

企业基金。企业基金用于发展新技术，

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挖、革、改项目；

其新增利润，两年内留企业自用。以上

都指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建国

后，一直沿用八级超额累进所得税办

法进行分配(所得税率为 7 % ～55 % 。

全年所得 300 元以下的为 7 % ，所得

超过 8 万元的部分为 55 % )。



1980 年，川棉一厂、内江棉纺厂、

南充绸厂实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试

点。川棉一厂实行一厂一税率，税后自

负盈亏。内棉、南充绸厂实行全省统一

所得税率，所得税后实行调节税。南

棉、达棉、阆中绸厂等八家实行利润全

额分成试点(即“十二条”)。从 1980 年

后，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由国家拨款

改为银行贷款。

1983 年实行全国统一的利改税

第一步改革试点。国营大中型企业按

利润 55 % 作为所得税上交国家财政，

税后利润在保证企业合理留利之后，

再按固定比例递增包干和调节税等多

种形式上交财政。当年四川纺织工业

系统实行利改税企业 109 个(其中丝

绸 46 个)，实现利润总额 12379 万元，

企业提留分成利润 2626 万元，占利润

总 额 21．2 % ( 丝 绸 25 % ，其 他

19．86 % )。 1984 年实行利改税企业

113 个 (其中丝绸 52 个)，实现利润

13805 万元，企业留成利润 5001 万

元，占 利 润 总 额 的 36．2 % ( 丝 绸

34．2 % ，其他 36．98 % )。国营小型企

业实行 8 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

税。

1985 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将国

营企业应当上交财政收入，按国家规

定的税种、税率向国家交税，税后利润

归企业自主安排。1985 年，四川纺织

工业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实行第二步利

改税企业 133 个(其中丝绸 68 个，其

他 65 个)，实现利润 21373 万元，企业

留 成利 润 5749 万 元，占 利 润 总额

26．9 % (丝绸 37．4 % 、其他 24．5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

各种形式的扩权试点，到 1985 年，全

省纺织工业全部独立核算企业人均留

利水平纺织业为 264 元，其中棉纺织

业 316 元，毛纺织业 414 元，麻纺织业

566 元，丝绢纺织业 164 元，针织业

170 元，化纤业为 861 元。



四川省纺织工业全部独立核算企业经济效益表



四川省纺织工业系统全民所有制主要企业 1952～1965 年利税统计表

说明：1．资料来源于四川省纺织工业局编《四川省纺织工业统计资料》(1949～1979 年)，及 1980～

1985 年统汁年报。

2．利税合计中的丝绸企业部分根据四川省丝绸公司编《四川省丝绸行业 1985 年年报资料》中附

录“四川省丝绸工业历史资料”。





附：企业组织与计划

一、企业的管理机构

建国前，四川棉纺、毛纺织企业的

领导制度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

(厂长)负责制，生产管理实行职能制、

技师带班制。对职能科(课)室设置，各

厂不完全相同：豫丰重庆纱厂设惠工、

文书、会计、营业、考核、总务、采办、物

料等课股，由总经理、副总经理分管各

课股。生产系统设工务处设计工程师

(技师)、运转部工程师(技师)、保全部

工程师(技师)、原动部工程师(技师)、

修机间主管等。运转管理一般分甲乙

两班(只有申新纱厂实行三班制)，每

班设运转管理工程师(技师)1 名，统

管清花、钢丝、并条、粗纱、细纱、摇纱

各工序，各工序设管理员。工序下设

组，组设小组长。保全部只有长白班，

设保全工程师(技师)领导各工序的平

车小组。

1949 年末，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接管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豫丰公

司，和中国纺织企业建设公司渝江纱

厂等企业，实行军事代表制。军代表是

企业的最高决策者，生产指挥由厂长、

副厂长负责。同年 5 月 27 日，重庆豫

丰纱厂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军代

表、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行政负责

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等组成，军代

表任主任。1951 年 2 月 19 日，重庆豫

丰纱厂成立四川纺织系统中第一个工

厂中共党委会。同年 12 月 4 日，军代

制结束，代之以党委集体领导负责制。

同时，将技师带班制改为车间管理制，

设清花、钢丝、并粗、细纱、摇纱等车间

车间分早、中、晚三个轮班，每班又分

若 干生产小组。

1954 年，西南纺管局所属棉纺织

厂贯彻全国国营纺织厂厂长会议精

神，为有步骤地推行厂长负责制、生产

区域管理制，调整企业管理组织机构

与企业基层劳动组织。大型棉纺织厂

设厂部、工场、车间、工区 4 级；中、小

型棉纺织厂一般设厂部、车间、工区 3

级。科室设计划科、财务科、技术监督

科、技术教育科、保全科、机动科、人事

科、劳动工资科、总务科、卫生科、机物

料科、原料成品科、保卫科、基本建设

科等，分别受厂长、副厂长分管；生产

技术系统的科室、车间，由第一副厂长

指挥；厂长与副厂长的关系是领导与

被领导关系。基层生产单位为工区，工

区的组织者、领导者为副工长，对工区

内的设备、人员、生产任务负全部责

任。每个轮班设轮班工长。四川纺织

工业在试行厂长负责制、区域管理制

过程中，盲目硬搬苏联经验，追求“大、



洋、全”。1957 年将重庆土湾渝新纺织

厂划给相邻的 610 厂领导，改名为

610 厂南场。将北碚大明纺织染厂的

纺织部分划归合川 611 厂领导，成为

一个工场；将染色工序划给土湾 610

厂领导。不久，因机构重叠、规模过大，

厂区分散不好管理，先后恢复原状。

1955 年 3 月，重庆 610 厂开始一长制

(厂长负责制)试点，由于当时对一长

制看法不一，未在全省其他纺织厂推

广。1956 年，一长制被否定，改为党委

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以后，基层

组织也由工区改小组，副工长改为小

组长。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党组织

停止活动，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

责制不再存在。1968 年初，成立革命

委员会，行使工厂的管理职能。这一期

间，有的纺织工厂将生产小组、车间改

为班、排、连军事建制，设连长、指导员

等。职能科室合并成政工组、后勤组、

生产组。1971 年，企业整党，恢复党组

织活动，随着新党委的成立，改成党委

领导下的革委会主任分工负责制，科

室、车间逐渐恢复。1978 年，根据中共

中央下达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

问题的决定(草案)》，企业实行党委领

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1982 年实行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

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1986 年 9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全民所有制

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决定对工业

企业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厂长负

责制。其车间、科室基本上与 1954 年

相仿，无多大变化。

二、企业计划

建国前，四川纺织企业内部没有

计划管理。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办法，建立计划管理。

生产、技术、财务计划： 1951

年，西南人民纺织公司所属棉纺织企

业开始编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一

五”计划时期，进一步加强计划管理，

1953 年，中共重庆市委提出要以推行

作业计划——调度为中心工作。1954

年，纺织工业部召开的国营纺织厂厂

长会议确定 1954 年工作中心，以继续

加强计划管理为中心来带动企业管理

水平的全面提高。当时，西南纺管局下

达给直属企业的计划指标有总产值、

产品产量、新产品试制、主要技术经济

定额(千锭时产量、速度、断头、用棉

量、用电量、设备利用率、运转率等)、

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

工总数、年末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平

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等十二种指

令性指标。企业根据下达的指标，编制

年、季度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包括生

产计划、设备维修计划、技术措施计

划、劳动工资计划、物资供应计划、成

本财务计划)。通过编制生产、技术、财

务计划，将指标分解到工场、车间、科



室、部门，并相应建立各级岗位责任

制。1958 年，计划体制下放后，对企业

下达的指标减少为四个，即产品产量、

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

作业计划与调度： 纺织工业是

多工序、多机台的流水作业生产。建国

前，四川纺织工业企业虽然没有作业

计划与调度，但是在机台的配置与工

艺设计时，已考虑了各工序之间半成

品供应的平衡。在运转生产中，由轮班

工程师(技师)负责各工序之间的平

衡、调度。1953 年，重庆市棉纺企业按

照中共重庆市委的布置，以推行作业

计划与调度作为加强计划管理的中

心。包括编制月、旬、日、轮班的作业计

划，加强生产调度，整顿原始记录与定

额管理。并围绕作业计划，发动群众开

展劳动竞赛与先进生产者运动，保证

班组按日、按月完成生产计划。这种将

指标控制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

对“一五”计划时期生产的发展起着重

大作用。三年调整时期，开展“比、学、

赶、帮、超”活动；“文化大革命”中搞的

工业学大庆运动，许多作法都是从 50

年代推行作业计划、开展劳动竞赛的

基础上变化出来的。

定额管理： 1951 年，豫丰重庆

纱厂、合川纱厂为增开班次，扩大挡车

工看台，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对挡车

工的技术查定工作。1952 年，重庆 610

厂进行工资改革，运转工人实行计件

工资制；开始制定各个工序挡车工的

劳动定额。1953 年，推行作业计划一

调度，制定与修改各工序生产定额。

1955 年，在反对浪费、全面厉行节约

运动中，全面制定消耗定额与储备定

额。“大跃进”中定额管理受到破坏。

1961 年 11 月 10 日，中共四川省委发

出《关于以“五定”为中心，整顿企业，

开展工业整风运动的指示》，对劳动定

员、原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

额与储备定额管理进行整顿，管理水

平有所恢复。“文化大革命”中批判

“管、卡、压”，定额管理再次受到冲击。

“文革”后，企业进行整顿，定额管理再

次恢复。四川纺织工业在开展工业学

大庆运动中，规定各行业的单产、质

量、消耗的一、二、三档的指标。1977

年后，又在棉、毛、丝、针织、印染等行

业中试行“可比用工”指标考核，并将

棉纺织业的“吨纱用工”、“万米布用

工”，毛纺织业的“百米用工”，印染的

“万米用工”，化纤的“吨丝用工”，作为

工业学大庆的考核依据之一。1981 年

12 月，先后执行纺织工业部颁发的

《运转生产工人劳动规范》，对各工序

的劳动定员定额作了规定，从而为优

化劳动组合，加强劳动管理打下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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